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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新竹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字第 1140404426 號 

 

修正「新竹縣政府稅務局編制表」，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新竹縣政府稅務局編制表」。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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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稅務局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局 長 簡 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一  

副 局 長 薦任至簡任 第九職等至第十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秘 書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總核稿秘書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

九職等。 

科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七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分 局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審 核 員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三  

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十八  

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 

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三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稅 務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 

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四十三  

助理稅務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十三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五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三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 

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三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 

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單一編制計

給）。 

政

風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合                              計 一一八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五」之規定；該

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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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字第 1145556980 號 

 

修正「新竹縣政府編制表」，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新竹縣政府編制表」。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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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政府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縣 長   一  

副 縣 長   一 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為地方制度法所定。 

秘 書 長 簡 任 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參 議 簡 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七  

處 長 簡 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十四 

一、 本府一級單位主管及一級機關首長，其總數二

分之一得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為地方制度法

所定。 

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副 處 長 薦任至簡任 第九職等至第十職等 十四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秘 書 薦 任 第九職等 十九 內九人得列簡任第十職等。 

消 費 者 保 護 官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科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七十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社 會 工 作 督 導 薦 任 第八職等 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技 正 薦 任 第八職等 二十一  

專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 四十三  

高級社會工作師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四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高 級 分 析 師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分 析 師 薦 任 第七職等 三  

社 會 工 作 師 薦 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二十一  

科 員 委 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八十  

設 計 師 委 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三  

管 理 師 委 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七  

技 士 委 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八十六  

技 佐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二 內五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十四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九  

人 

事 

處 

處 長 簡 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副 處 長 薦任至簡任 第九職等至第十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四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專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 四  

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十六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主 

計 

處 

處 長 簡 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副 處 長 薦任至簡任 第九職等至第十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五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專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 三  

科 員 委 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十二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  

政 

風 

處 

處 長 簡 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副 處 長 薦任至簡任 第九職等至第十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三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專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 三  

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十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合 計 五二九  

附註：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四」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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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9 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字第 1155550079A 號 

 

修正「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編制表」，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編制表」。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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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 縣 竹 北 地 政 事 務 所 編 制 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薦 任 第 九 職 等 一 
 

秘 書 薦 任 第 八 職 等 一 
 

課 長 薦 任 第 七 職 等 五 
 

測 量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 第 七 職 等 
八 

 

技 士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 第 七 職 等 
四  

課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 第 七 職 等 
十七 

 

技 佐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 

內二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其中一人係由本職稱尾

數一人，合併計給。）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 七 職 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人事管理員 委任至薦任 第五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合                         計 四十五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五」 

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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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9 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字第 1155550079B 號 

 

修正「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編制表」，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編制表」。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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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 縣 竹 東 地 政 事 務 所 編 制 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薦 任 第 九 職 等 一  

秘 書 薦 任 第 八 職 等 一  

課 長 薦 任 第 七 職 等 五  

測 量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 第 七 職 等 
十一  

技 士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 第 七 職 等 
一  

課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 第 七 職 等 
二十三  

技 佐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

職 等 
三 

內二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其中一人係由本職稱尾

數一人，合併計給。)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

職 等 
四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

職 等 
一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 七 職 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人事管理員 委任至薦任 
第五職等至第七

職 等 
一  

合                              計 五十二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五」 

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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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9 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字第 1155550079C 號 

 

修正「新竹縣新湖地政事務所編制表」，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新竹縣新湖地政事務所編制表」。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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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 縣 新 湖 地 政 事 務 所 編 制 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秘    書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課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五  

測 量 員 
委任或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

等至第七職等 
六  

技    士 
委任或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

等至第七職等 
一  

課    員 
委任或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

等至第七職等 
十一  

技     佐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

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

等 
二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

等 
一  

會 

計 

室 

主任  薦    任 第七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人事管理員 委任至薦任 
第五職等至第七職

等 
一  

合                            計 三十二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五」之規定；該 

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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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字第 1155500020 號 

 

修正「新竹縣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舉發及獎勵辦法」，名稱修正為「新竹縣舉發

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法」，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六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新竹縣舉發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法」。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舉發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消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第八項規定訂定

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執行機關為新

竹縣政府消防局（以下簡稱消防局）。 

第 三 條 本辦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罰鍰金額：指本府對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

行為，依本法所裁罰之金額，但不包括連續處罰之裁罰金

額。 

二、舉發人：指職務涉及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場所之工作

者，或經營家用液化石油氣零售事業者、用戶及其員工，

向本府舉發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行為之人

員。 

第 四 條 舉發人舉發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案件，得以

書面、言詞或其他方式為之，並應提供下列資料。 

一、自然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聯絡方式及地址；法人

名稱、其代表人或管理人姓名、聯絡方式及地址。 

二、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案件發生地之地址、公

司（商號）名稱、負責人姓名或其他可得確認之位置敘

述。 

三、足供查證之相關事實、證據、照片、影片或資料。 

以言詞舉發者，應作成紀錄，交舉發人閱覽確認無誤後簽名或

蓋章；以其他方式舉發者，消防局應通知舉發人到達指定處所製作

紀錄。 

第 五 條 因舉發而查獲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情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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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屬實並處以罰鍰者，發給舉發人實收罰鍰金額百分之十五獎

金；舉發人現為被舉發人之受僱人者，發給舉發人實收罰鍰金額百

分之二十之獎金。 

第 六 條 本府依舉發人舉發內容所為之處分經撤銷，但非舉發內容不實

所致者，本府得不向舉發人請求返還依前條規定發給舉發人之獎

金。 

第 七 條 舉發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發給獎金： 

一、以匿名或虛偽姓名舉發。 

二、以言詞或其他方式舉發，舉發人拒絕製作紀錄。 

三、舉發之違規案件為消防局或其他機關已查獲或已進行調查

之違規事實。 

四、就同一違規案件，舉發人已依其他規定領有獎金。 

第 八 條 二人以上先後舉發同一違規案件者，僅獎勵最先舉發者，並發

給獎金。 

二人以上共同或同時舉發同一違規案件者，以該案件應發給之獎

金金額帄均分配之；無法分別先後時，亦同。 

第 九 條 本府發給獎金時，舉發人應提供身分證明文件。 

舉發人之姓名、聯絡方式或其他足資辨別其身分之有關資料，

應予保密，並防止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舉發人之舉發書、紀錄或其他資料，應以密件保存，並禁止第

三人閱覽或抄錄。 

第 十 條 本府對於舉發人之安全，於必要時得洽請當地警察機關提供保

護。 

舉發人因舉發案件而有受威脅、恐嚇或其他危害行為之虞者，

本府應請警察機關依法處理。 

第十一條 舉發案件獎金應於行政處分確定且被舉發人繳納罰鍰後，始予

發給，並以半年一次發給為原則。 

經核定發給舉發獎金之案件，應通知舉發人領取獎金，並依所

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

一百十四年六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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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 

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發文字號：府產貿字第 1145214531 號 

 

主旨：修正「新竹縣政府補（捐）助工商產業民間團體及個人經費作業及管考要點」，

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附修正「新竹縣政府補（捐）助工商產業民間團體及個人經費作業及管考

要點」1 份。 

 

正本：本府各處、新竹縣一級機關群組、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產業發展處（均含附件）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政府補（捐）助工商產業民間團體及個人經費作業及
管考要點修正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補（捐）助核准立案民間工商產業

團體或個人（以下簡稱民間團體或個人）案件之管制考核，以提昇補

（捐）助業務效益，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捐）助對象為設籍新竹縣(以下簡稱本縣)之民間團體或個

人。 

三、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下列各款事項，得申請補助： 

(一)辦理手工藝技能訓練研習活動。 

(二)辦理招商宣導，提供優良投資環境，落實廠商優質服務，提昇本縣

產業之發展。 

(三)輔導中小企業健全發展，促進本縣產業穩定成長，提昇本縣產業競

爭能力。 

(四)辦理招商投資說明研習會、工商座談會、政令宣導、講習、訓練、

觀摩、及交流活動等。 

(五)地方特色產業之發展培育及行銷。 

(六)推動商圈規劃、型塑優質商業環境、提昇商業產能以帶動地方繁

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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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參與本府新竹良品縣上好禮或產業輔導計畫之合格產品檢驗。 

四、民間團體或個人申請補（捐）助應以書面檢附下列文件於活動舉辦三十

日前(以公文到達日為準)，提出申請為原則，但依前點第一項第七款辦

理之補助免受於活動舉辦前提出申請之限制： 

(一)計畫名稱。 

(二)計畫實施目標、項目及現況。 

(三)計畫內容。 

(四)計畫期程。 

(五)計畫執行地點。 

(六)工作項目、實施方法及步驟。工作項目可分為： 

1.辦理研討講座及訓練講習（場次） 

2.辦理研討講座及訓練講習（人次） 

3.提供諮詢（家次） 

4.提供資訊（家次） 

5.輔導轉介、協調聯繫（家次） 

6.訪問廠商（家次） 

7.其他可供評分項目 

(七)經費明細及來源。 

(八)預期效益。 

 前項第三款計畫內容應提出需求及詳述各補（捐）助要項。 

 第一項第七款如同一案件經費來源有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捐助

者，應詳細列明各該機關補（捐）助之全部經費項目及金額等事項。 

五、補（捐）助標準，本府採核實補助方式，並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審核申請案件項目及經費是否符合執行進度及效益評估等。 

(二)經費執行如涉及財務或勞務採購，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

理。 

(三)對於同一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金額，每一年度以不超過新臺

幣二萬五千元整為原則，其中對於第三點第一項第七款補（捐）助

金額每一年度以不超過五千元整為原則。申請者自籌款應達總經費

三分之一以上。 

(四)對下列民間團體之補（捐）助經費，不適用前款規定： 

1.依法令規定接受各機關（單位）委託、協助或代為辦理其應辦業

務之民間團體。 

2.依法經主管機關設立許可之工會、農會、漁會、同業公會、體育

會或申請補助計畫具公益性質之教育、文化、社會福利團體。 

3.配合中央政府各機關補（捐）助計畫所補助之民間團體。 

4.新竹縣列管商圈組織。 

(五)申請補（捐）助經費之審查，由本府產業發展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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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費核撥及核銷程序： 

(一)受補（捐）助之民間團體或個人應於計畫執行完竣一個月內，檢具

領據、執行成果報告、經費結算表及支用單據正本等送本府辦理經

費核銷；補（捐）助經費之成果報告，除應詳列支出用途外，並應

列明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及各機關實際補（捐）助金額，經本府審核

後，辦理撥付，惟依法令規定接受各機關（單位）委託、協助或代

為辦理其應辦業務之民間團體或配合中央政府各機關補（捐）助計

畫所補助之民間團體，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不受前述經費核撥及

核銷程序限制。 

(二)受補助對象辦理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用單據正本，應詳列支出

用途及全部實際支出經費明細及總額，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補

（捐）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捐）助金額及比例。 

(三)受補（捐）助民間團體或個人於經費結報時，尚有結餘款者，應予

繳回，且受補（捐）助經費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性收入，亦應繳

回補助機關。 

(四)受二機關補（捐）助民間團體或個人之經費於實際支出後，尚有結

餘款者，應按各該機關補（捐）助經費比例繳回，且受補（捐）助

經費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性收入，亦應依補（捐）助比例繳回各

該機關。 

七、追蹤及績效評估考核： 

(一)為落實補（捐）助計畫之執行，考核方式以書面審核為主，如有必

要時，本府得前往受補（捐）助之民間團體或個人追蹤計畫執行情

形，列為下年度補（捐）助之重要參考資料。 

(二)補（捐）助之經費運用，如經追蹤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捐）助

用途支用或有虛報、浮報等情事，除追繳該補（捐）助經費外，得

停止對該民間團體或個人補（捐）助，且其三年內不得再提出補

（捐）助之申請。 

(三)無正當事由補（捐）助經費逾越核銷期限，補（捐）助機關將予列

管作為下次申請補（捐）助經費之考量。 

(四)補（捐）助計畫經核定後，計畫因故變更或無法執行者，受補

（捐）助民間團體或個人應敘明原因，報請本府核准修正計畫或停

止計畫之執行。未經核准者，應繳回補（捐）助經費。 

(五)本府得複審受補（捐）助民間團體或個人經費執行、撥款及有關支

用單據核銷等事項。 

(六)對於受補助之民間團體，本府應就其工作項目予以評核，作為下次

核定補助之考量，前次申請補助未完成核銷之民間團體及個人，本

府得不予受理下次補助申請。受補助單位應針對未達成之目標提出

說明，未提出說明或理由不充分時得酌減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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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2 日 

發文字號：府產都字第 1145214199 號 

 

主旨：修正「新竹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請查照。 

說明： 

一、 檢附修正「新竹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部分規定 1 份。 

二、 有關旨揭修正內容及相關文件請至新竹縣都市計畫網／法令查詢（網址：

https://urbanplan.hsinchu.gov.tw/）閱覽或下載。 

 

正本：新竹縣政府群組、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 

副本：新竹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會、社團法人新竹縣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新竹市建築師公會、本府行政處

法制科（含附件）、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含附件）、本府產業發展處城鄉發展科、本府產業發展處

都市設計審議科 

 

縣長 楊 文 科 

 

 

 

修正「新竹縣都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部分規定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都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使都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有所依

循，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府申請辦理容積移轉案件，除相關法令規定外，並應依本要點規定辦

理。但各該都市計畫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三、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有保存價值之建築，係指下列各款建

築： 

(一)經主管機關登錄之歷史建築。 

(二)經都市計畫書表明有保存價值之建築所定著之私有土地。 

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考古遺址土地容積移轉辦法規定申請容積移

轉之地區，從其規定。已依前開規定申請之接受基地，得同時適用本辦

法，其合併取得之可移入容積，應符合本辦法第八條規定。 

四、下列各款土地不得為接受基地： 

(一)位於農業區、保護區、行水區、河川區及其他非屬都市計畫發展區

之土地。 

(二)面臨之計畫道路寬度未達八公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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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受基地面臨之計畫道路範圍，未依計畫道路寬度全部開闢完成；

如面臨2條計畫道路以上，至少有1條八公尺以上之計畫道路已依計

畫道路寬度全部開闢完成者，不在此限。 

(四)毗鄰古蹟之土地。但經本縣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者，不在

此限。 

(五)實施容積率管制前已取得建造執照之土地。 

(六)依本縣都市計畫規定禁止容積移轉、獎勵地區之土地。 

(七)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列為禁限建區域之土地。 

五、本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之其他都市計畫指定地區範圍內之接受基地，

指下列各款土地： 

(一)距捷運車站用地、特等火車站、一等火車站或二等火車站五百公尺

內之建築基地。 

(二)距三等火車站或簡易火車站三百公尺內之建築基地。 

依前項規定限制距離之認定標準以實際作火車站使用之「鐵路用地」或

「車站專用區」或其他用地土地，以建築基地任一點與地面層主要結構

體直線測量距離。 

依本辦法第八條規定及前項第一款建築基地跨不同範圍線者，應依建築

基地於各該範圍內面積分別核算，作為該建築基地容積移轉之總和上

限。 

六、接受基地之面積，應超過三百帄方公尺。但都市計畫訂有最小建築面積

限制者，從其規定。 

接受基地與實施容積率管制前已取得建造執照之他筆土地合併為一宗建

築基地，申請容積移轉者，其面積不受前項限制。 

七、接受基地面積超過二千帄方公尺者，或增加容積超過其基準容積百分之

八十之土地，申請辦理容積移轉前，應先經新竹縣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縣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其餘則得以簡化審議

程序辦理。但總增加容積，不得超過各都市計畫書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訂

定之容積上限規定。 

八、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私有都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其公共

設施送出基地順序及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類別應以各鄉（鎮、市）公所

所定之優先次序表（詳附表）為準。 

優先次序表之調整得由鄉（鎮、市）公所報經新竹縣都市計畫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實施。 

九、接受基地面臨八公尺以上未逾十二公尺之計畫道路，且依計畫道路寬度

全部開闢完成者，可移入容積以不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

為原則。 

接受基地面臨十二公尺以上未逾十五公尺之計畫道路，且依計畫寬度全

部開闢完成者，可移入容積以不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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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則。 

接受基地面臨十五公尺以上之計畫道路，且依計畫寬度全部開闢完成

者，可移入容積以不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十為原則。 

位於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或依水土保持法公告之山坡地土地範圍內之

接受基地，應經本縣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同意可移入容積，但符合第三

項規定者，可移入容積不得超過其基準容積百分之二十。 

位於整體開發地區、實施都市更新地區、面臨永久性空地或其他都市計

畫指定地區範圍內之接受基地，經本縣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同意，可移

入容積得酌予增加。但不得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四十。 

十、鼓勵本縣具有歷史價值之私有建築進行保存與再利用，本辦法第六條第

一項第一款之送出基地，得申請下列容積獎勵： 

(一)保存臨接道路之建築立面者，得獎勵送出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二)保存臨接道路之建築立面及建物者，得獎勵基準容積百分之十，再

加其保留樓地板面積之百分之十。 

(三)保存臨接道路之建築立面及建物，並捐贈本府，且委託非以營利為

目的設立之財團法人經營與管理，並提供公眾使用者，得獎勵其樓

地板面積百分之百。 

依前項規定申請容積獎勵者，應由送出基地所有權人依文化資產保存法

相關規定提出歷史建築維護事業計畫，經新竹縣文化局審查通過後，提

送本縣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並完成修復事業，經新竹縣文

化局勘驗核可後，始得申請之。 

十一、申請容積移轉許可案件，應檢附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向本府提出申請

許可： 

(一)新竹縣政府都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申請書（附件一）。 

(二)容積移轉送出基地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同意書（附件二）。 

(三)容積移轉接受基地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同意書（附件三）。 

(四)新竹縣政府都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計算表（附件四）。 

(五)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委託書（附件五）。 

(六)新竹縣政府都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表（附件六）。 

(七)新竹縣都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現地勘查及送出基地土地管理

機關同意受贈函（附件七）。 

(八)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及接受基地所有權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九)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地籍圖謄本及土地登記謄本。 

(十)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十一)送出基地鑑界成果圖。 

(十二)接受基地之建築線指示（定）圖及都市計畫位置圖。 

(十三)接受基地面臨之計畫道路範圍已開闢之證明文件。 

(十四)古蹟及歷史建物主管機關同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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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其他證明文件。 

 前項各書表文件之格式內容，本府得依實際作業需求，修改或調整。 

十二、接受基地、送出基地二筆以上者，應按申請容積移轉當期各接受基

地、送出基地各筆公告土地現值，以面積加權帄均計算之。接受基地

二筆以上，且位於不同土地使用分區者，其容積率以面積加權帄均計

算之。 

十三、容積移轉許可證明核發後，受理機關應即將相關資料送至本府建築主

管機關、使用分區證明核發機關及土地登記機關，辦理套繪、登錄及

建檔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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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府社救字第 1140397671 號 

 

主旨：「修正新竹縣政府聘用社會工作員及社會工作督導員管理實施要點」，名稱修

正為「新竹縣政府聘用社會工作人員管理實施要點」，並自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 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附修正「新竹縣政府聘用社會工作人員管理實施要點」1 份。 

 

正本：本府各處、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人事處、本府社會處（均含附件）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政府聘用社會工作人員管理實施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管理本府非屬學生輔導法及國民教育法
所稱專業輔導人員之聘用社會工作人員服務績效考核及敘薪相關事項，

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聘用社會工作人員，係指聘用社會工作師（以下簡稱社工

師）、聘用社會工作員（以下簡稱社工員）及聘用社會工作督導員（以
下簡稱社工督導）。 

前項社工師、社工員及社工督導分為一般性及保護性二類。 
本府編制表內社會工作師之職務代理人不適用本要點。 

三、本府聘用社工師及社工員除中央另有規定外，應符合下列資格要件： 
(一)一般性社工師：領有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 
(二)一般性社工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詴社會工作師考詴規則（以下簡

稱考詴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 
2.符合考詴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且具社會工作相關系所碩士以
上學歷。 

(三)保護性社工師：領有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並具社會福利直接服務
工作經驗滿一年以上。 

(四)保護性社工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符合考詴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並具社會福利直接服務工作
經驗滿一年以上。 

2.符合考詴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且具社會工作相關系所碩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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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歷，並具社會福利直接服務工作經驗滿一年以上。 

本要點修正前已聘用之社工員，依其原聘用計畫所定資格條件聘
用，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四、本府聘用社工督導除中央另有規定外，應符合下列資格要件： 
(一)一般性社工督導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擔任社工師或社工員滿四年以上且符合考詴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
規定。 

2.擔任社工師或社工員滿二年以上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符合考詴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且具社會工作相關系所碩

士以上學歷。 
(2)領有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 

(二)保護性社工督導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擔任保護性社工師或社工員滿三年以上且符合考詴規則第五條應
考資格規定。 

2.擔任保護性社工師或社工員滿二年以上且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1)符合考詴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且具社會工作相關系所碩

士以上學歷。 
(2)領有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 

本要點修正前已聘用之社工督導，依其原聘用計畫所定資格條件聘
用，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五、本府聘用社工師及社工員除中央另有規定外，其聘用貣敘職等、俸階(薪

點)及晉敘高限如下： 
(一)一般性社工師：以六等三階(三一二薪點)貣聘，職等及俸階最高可

晉敘至八等六階(四五六薪點)。 
(二)一般性社工員依不同資格要件分別如下： 

1.符合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規定者：以六等二階(二九六薪
點)貣聘，職等及俸階最高可晉敘至七等六階(四零八薪點)。 

2.符合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規定者：以六等三階(三一二薪
點)貣聘，職等及俸階最高可晉敘至七等七階(四二四薪點)。 

(三)保護性社工師：以六等四階（三二八薪點）貣聘，職等及俸階最高
可晉敘至八等七階（四七二薪點）。 

(四)保護性社工員依不同資格要件分別如下： 
1.符合第三點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規定者：以六等三階（三一二薪
點）貣聘，職等及俸階最高可晉敘至八等五階（四四零薪點）。 

2.符合第三點第一項第四款第二目規定者：以六等四階（三二八薪
點）貣聘，職等及俸階最高可晉敘至八等六階（四五六薪點）。 

六、本府聘用社工督導除中央另有規定外，其聘用貣敘職等、俸階(薪點)及
晉敘高限如下： 
(一)一般性社工督導依不同資格要件分別如下： 

1.符合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規定者：七等三階(三六零薪點)
貣聘，職等及俸階最高可晉敘至九等五階(四八八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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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符合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規定者：七等四階(三七六薪點)

貣聘，職等及俸階最高可晉敘至九等六階(五零四薪點)。 
(二)保護性社工督導依不同資格要件分別如下： 

1.符合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規定者：以七等四階(三七六薪
點)貣聘，職等及俸階最高可晉敘至九等七階(五二零薪點)。 

2.符合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規定者：以七等五階(三九二薪
點)貣聘，職等及俸階最高可晉敘至九等七階(五二零薪點)。 

七、社會工作人員領有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後，倘有俸階（薪點）調整情
形，應於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發文日貣一個月內檢附相關書面資料提出
申請，並得自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生效日貣調整敘薪，逾期提出申請
者，依核准日貣調整敘薪。 

八、本府聘用社會工作人員職務異動、年資合併時敘薪原則如下： 
(一)本府聘用社會工作人員職務異動時，應維持原薪點，但異動後職務

之最低薪點高於原薪點者，以該職務最低薪點支薪；異動後職務之
最高薪點低於原薪點者，以該職務最高薪點支薪。異動後薪點折合
率依異動後職務之標準計算。 

(二)本府聘用社會工作人員曾任本府或其他政府機關、公立學校社工人
員者，如符合下列要件，於所聘職務薪點範圍內，得採計經銓敘部
備查有案最近一次報酬薪點比照敘薪： 
1.曾任職務性質與擬任職務性質頇為同一屬性，其工作經驗確為現
職工作所需者。 

2.頇有銓敘部備查有案之聘用社會工作人員資格。 
3.經曾任機關開立服務優良證明。 

(三)符合第二款要件之新聘社會工作人員應於到職日貣一個月內，檢附
相關書面資料提出申請比照敘薪，逾期視同放棄。 

九、本府聘用社會工作人員之服務績效考核依新竹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聘
僱人員考核要點辦理。 

前項年終考核為甲等者，俸階提升一階，已提敘至本職最高階者，
頒發獎勵品鼓勵。 

依第一項辦理年終考核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該年度不列入晉階之
年資計算： 

(一)任職未滿一年者。 
(二)考核年度內已依相關規定晉敘薪點者。 
(三)考核年度內由社工員陞任社工督導者，惟職等及俸階未調整者不在

此限。 
十、本府聘用社會工作人員，其相關權利義務關係，應依據聘用人員聘用條

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並於聘用契約載明，違反約定者得追究相關法律
及行政責任。 

十一、本要點規定未盡事項，依相關法規或中央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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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發文字號：府人企字第 1154610270A 號 

 

主旨：修正「新竹縣政府約用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三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

照。 

說明： 

一、本府原 115 年 1 月 21 日府人企字第 1140403617A 號函併予註銷。 

二、本次配合修正「新竹縣政府約用人員勞動契約書（範本）」。 

三、檢送修正「新竹縣政府約用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三點暨「新竹縣政府約

用人員勞動契約書（範本）」各 1 份。 

 

正本：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新竹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群組、新竹縣各縣立高

中群組、新竹縣各縣立國中小群組、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 

副本：本府人事處企劃科（含附件）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政府約用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三點修正案  

三、約用人員辦理之業務，以非行使公權力之工作為限，其契約之訂立依勞

動基準法之規定辦理。  

契約應載明約用人員應遵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不

得於中國大陸設有戶籍、領用行政院或大陸委員會依相關法令規定禁止

領用之中國大陸身分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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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約用人員勞動契約書（範本）  

   

立契約人新竹縣政府（以下稱甲方）與         （以下稱乙方），

雙方因勞動從屬關係，同意訂立本契約，共同遵守約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契約期間 

□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 

□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第二條：工作項目 

        乙方接受甲方之指揮監督，辦理       計畫，工作內容如下： 

(一) 

(二) 

(三) 

第三條：工作地點 

        乙方接受甲方之指揮監督，於下列地點，從事前條所訂定之

工作 

(一) 

(二) 

第四條：工作時間 

(一)除甲方因實際需要採晝夜輪班制外，乙方每日正常工作

時間為八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彈性辦公時間

為上午八時至九時，下午五時至六時；核心辦公時間為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五時。 

(二)甲方因業務需要延長乙方工作時間，依勞動基準法之規

定辦理。 

第五條：休假 

(一)乙方之休息日及例假日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辦理，工資

照給。 

(二)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工資照給。 

(三)甲方依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八條規定給予乙方特別休

假，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基於甲方業務之

急迫需求或乙方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 

(四)乙方應甲方業務之需，經徵得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

資應加倍發給。 

第六條：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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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乙方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但應事先

辦理請假手續，經甲方核准後，方得離去；病假及偶發

事件，不及事先請假時，應委託家屬或同事代為辦理，

違者以曠工論。請假應給之假期，依照政府頒佈之「勞

工請假規則」辦理。 

(二)乙方（女生）分娩前後，甲方依勞動基準法規定給予產

假。 

(三)前列(一) (二)項之假期內工資給付標準，依照勞動基準

法規定辦理。 

第七條：工資 

(一)依         核定薪資。 

(二)由甲方按月給付乙方薪資新台幣         元整。另甲

方按乙方投保薪資百分之六退休金提繳至乙方勞保局

勞工退休金專戶。工資核發方式依新竹縣政府勞工工作

規則第二十七及二十八條規定方式辦理。 

(三)工資及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辦理。

工資之調整依照政府訂頒之「基本工資審議辦法」規定

辦理。 

第八條：保險 

        甲方應於乙方到職當日起，為乙方辦理勞保、健保；如因不

可歸責乙方之事由而逾期或未辦理，致乙方權益受損時，由

甲方依法賠償。 

第九條：福利 

        乙方於服務期間內，得享受甲方提供之各項福利措施。 

第十條：年終工作獎金 

甲方於年度（曆年）終了時，如另有規定或以契約約定者外，

發給標準及不發、減發或暫予停發比照當年度「軍公教人員

年終工作獎金發放注意事項」辦理。 

第十一條：退休 

          甲方依勞動基準法或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辦理乙方退休金

提撥。 

第十二條：終止契約 

   (一)甲方預告終止契約： 

本計畫中央經費補助比例佔   %，計畫因故未獲中央

補助即停止僱用，或有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所定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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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之一者，甲方得依同法第十六條規定預告乙方終止

契約，並依同法第十七條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二條

規定給付資遣費。 

   (二)甲方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乙方有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所定之情形之一者，甲方

得不經預告乙方逕為終止契約。 

      (三)乙方預告終止契約： 

乙方得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五條規定預告甲方終止本契

約；如未予預告逕行終止契約，致甲方因業務或工作

停頓受有損害時，乙方應負賠償責任。 

   (四)乙方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甲方有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所定之情形時，乙方得依

同條規定，不經預告逕為終止契約，並得依同法第十

七條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請求甲方給付資

遣費。 

第十三條：離職及服務證明 

          本契約終止時，乙方應依甲方之規定辦妥離職手續，並得

要求甲方發給服務證明書，甲方不得拒絕。          

第十四條：安全衛生 

(一)乙方應接受甲方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所施予工作

上必要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 

(二)甲方應提供完善之工作場所，工作場所有發生危險之

虞時，甲方應即令乙方退避至安全場所。 

(三)乙方應確實遵守甲方依法所訂之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 

第十五條：職業災害賠償 

          如乙方發生職業災害，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給予乙方

職業災害補償。 

第十六條：職業訓練 

          甲方應依乙方之技能水準施予或提供適當之職業訓練。 

第十七條：工作規則之遵守 

          (一)甲方依法訂立並已公開揭示之新竹縣政府勞工工作規

則，雙方有遵守之義務。 

          (二)應遵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不得

於中國大陸設有戶籍、領用行政院或大陸委員會依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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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法令規定禁止領用之中國大陸身分證件。 

第十八條：獎懲 

          乙方之獎懲依前條工作規則及新竹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

校約用人員考核要點之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權利義務之其他依據 

甲、 乙雙方於本勞動契約存續期間之權利義務，悉依本契

約規定辦理，本契約未規定事項，依新竹縣政府勞工工作

規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管轄法院 

     本契約涉有訴訟時，雙方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新竹地方法

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二十一條：契約修訂 

            本契約得經雙方之同意後修訂之。 

第二十二條：契約之執存 

 本契約書一式五份，四份由甲方（用人單位、行政處各

一份及人事處二份）分別存執，一份由乙方收執為憑。 

 

            立契約人 

                      甲方： 新竹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縣長 ○○○     

                       

                      乙方：                     簽章  

                      住址： 

                      身分證統一號碼：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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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約用人員勞動契約書（範本） 

   

立契約人新竹縣政府（以下稱甲方）與         （以下稱乙方），

雙方因勞動從屬關係，同意訂立本契約，共同遵守約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契約期間 

□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 

□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第二條：工作項目 

        乙方接受甲方之指揮監督，從事下列各項工作： 

(一) 

(二) 

(三) 

第三條：工作地點 

        乙方接受甲方之指揮監督，於下列地點，從事前條所訂定之

工作 

(一) 

(二) 

第四條：工作時間 

(一)除甲方因實際需要採晝夜輪班制外，乙方每日正常工作

時間為八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彈性辦公時間

為上午八時至九時，下午五時至六時；核心辦公時間為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五時。 

(二)甲方因業務需要延長乙方工作時間，依勞動基準法之規

定辦理。 

第五條：休假 

(一)乙方之休息日及例假日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辦理，工資

照給。 

(二)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工資照給。 

(三)甲方依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八條規定給予乙方特別休

假，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基於甲方業務之

急迫需求或乙方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 

(四)乙方應甲方業務之需，經徵得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

資應加倍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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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請假 

(一)乙方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但應事先

辦理請假手續，經甲方核准後，方得離去；病假及偶發

事件，不及事先請假時，應委託家屬或同事代為辦理，

違者以曠工論。請假應給之假期，依照政府頒佈之「勞

工請假規則」辦理。 

(二)乙方（女生）分娩前後，甲方依勞動基準法規定給予產

假。 

(三)前列(一) (二)項之假期內工資給付標準，依照勞動基準

法規定辦理。 

第七條：工資 

(一)由甲方按月給付乙方薪資新台幣         元整。另甲

方按乙方投保薪資百分之六退休金提繳至乙方勞保局

勞工退休金專戶。工資核發方式依新竹縣政府勞工工作

規則第二十七及二十八條規定方式辦理。 

(二)工資及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辦理。

工資之調整依照政府訂頒之「基本工資審議辦法」規定

辦理。 

第八條：保險 

        甲方應於乙方到職當日起，為乙方辦理勞保、健保；如因不

可歸責乙方之事由而逾期或未辦理，致乙方權益受損時，由

甲方依法賠償。 

第九條：福利 

        乙方於服務期間內，得享受甲方提供之各項福利措施。 

第十條：年終工作獎金 

甲方於年度（曆年）終了時，如另有規定或以契約約定者外，

發給標準及不發、減發或暫予停發比照當年度「軍公教人員

年終工作獎金發放注意事項」辦理。 

第十一條：退休 

          甲方依勞動基準法或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辦理乙方退休金

提撥。 

第十二條：終止契約 

   (一)甲方預告終止契約： 

有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所定之情形之一者，甲方得依

同法第十六條規定預告乙方終止契約，並依同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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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條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二條規定給付資遣費。 

   (二)甲方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乙方有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所定之情形之一者，甲方

得不經預告乙方逕為終止契約。 

      (三)乙方預告終止契約： 

乙方得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五條規定預告甲方終止本契

約；如未予預告逕行終止契約，致甲方因業務或工作

停頓受有損害時，乙方應負賠償責任。 

   (四)乙方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甲方有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所定之情形時，乙方得依

同條規定，不經預告逕為終止契約，並得依同法第十

七條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請求甲方給付資

遣費。 

第十三條：離職及服務證明 

          本契約終止時，乙方應依甲方之規定辦妥離職手續，並得

要求甲方發給服務證明書，甲方不得拒絕。          

第十四條：安全衛生 

(一)乙方應接受甲方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所施予工作

上必要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 

(二)甲方應提供完善之工作場所，工作場所有發生危險之

虞時，甲方應即令乙方退避至安全場所。 

(三)乙方應確實遵守甲方依法所訂之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 

第十五條：職業災害賠償 

          如乙方發生職業災害，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給予乙方

職業災害補償。 

第十六條：職業訓練 

          甲方應依乙方之技能水準施予或提供適當之職業訓練。 

第十七條：工作規則之遵守 

          (一)甲方依法訂立並已公開揭示之新竹縣政府勞工工作規

則，雙方有遵守之義務。 

          (二)應遵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不得

於中國大陸設有戶籍、領用行政院或大陸委員會依相

關法令規定禁止領用之中國大陸身分證件。 

第十八條：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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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方之獎懲依前條工作規則及新竹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

校約用人員考核要點之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權利義務之其他依據 

甲、 乙雙方於本勞動契約存續期間之權利義務，悉依本契

約規定辦理，本契約未規定事項，依新竹縣政府勞工工作

規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管轄法院 

     本契約涉有訴訟時，雙方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新竹地方法

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二十一條：契約修訂 

            本契約得經雙方之同意後修訂之。 

第二十二條：契約之執存 

 本契約書一式五份，四份由甲方（用人單位、行政處各

一份及人事處二份）分別存執，一份由乙方收執為憑。 

 

            立契約人 

                      甲方： 新竹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縣長 ○○○     

                       

                      乙方：                     簽章  

                      住址： 

                      身分證統一號碼：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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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國字第 1149552912 號 

 

主旨：修正「新竹縣國民中小學班級數總量管制暨學生入學實施要點」，並自即日生

效，請查照。 

說明：檢附修正「新竹縣國民中小學班級數總量管制暨學生入學實施要點」1 份。 

 

正本：新竹縣各縣立國中小群組、新竹縣公立幼兒園、新竹縣各私立國中、新竹縣各私立國小群組 

副本：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本

府教育局國民教育科（均含附件）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國民中小學班級數總量管制暨學生入學實施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適當管制新竹縣(以下簡稱本縣)國民中

小學（以下簡稱各校）班級數，以確保學生受教品質，依國民教育法第

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各校得依其校地面積、校舍空間及學區入學設籍新生人數，申請管制班

級數總量。 

前項申請，應於新生入學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報本府核准後實

施；必要時本府得按現有之校舍等因素，逕行核定學校招生班級數。 

經核准班級數總量管制之學校(以下簡稱管制學校)有增建教室或學生數

減少之情形，得向本府申請解除班級數總量管制。 

三、管制學校申請登記之學生得依下列各款優先入學： 

(一)設籍該校學區法定監護人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二)設籍該校學區並經依法令認定之低收入戶。 

(三)設籍該校學區且其父母雙亡者。 

(四)設籍該校學區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

輔會）鑑定安置之通過提早入學鑑定者。 

(五)依特殊教育法並經鑑輔會鑑定安置入學之身心障礙學生。 

(六)屬該校編制內正式教職員工子女(應檢附證明文件)。 

四、管制學校於新生分發入學前，應通知家長持全戶設籍資料及證明文件申

請登記後，學校進行入學資格審查。 

前項應提供證明文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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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就讀管制學校新生應與新生之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尊親屬或法定

監護人同一戶籍並設籍居住於該校學區之自有房屋，且應檢附設籍

之房屋所有權狀或當年度房屋稅籍證明。 

(二)申請就讀管制學校新生應與新生之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尊親屬或法定

監護人同一戶籍並設籍居住於該校學區之租賃房屋者，且應檢附以

下文件： 

1.入學前一年度至入學登記日足以證明居住事實之水費及電費收

據。 

2.入學登記日前經法院公證房屋租賃契約證明且租賃契約頇涵蓋至

當年度開學日。 

3.新生非與雙親二人同一戶籍，需繳交相關證明文件，若未於期限

內繳交證明文件，入學排序為符合資格新生之後。 

(三)公家宿舍配住證明。 

(四)其他提供證明文件且經學校家訪新生確有居住事實者。 

符合前項規定之新生，依設籍先後順序分發至額滿為止。 

依第一項分發後學校仍有缺額時，再依學童設籍先後分發至額滿為止，

其餘未受分發之新生，依學生家長意願，以免遷戶籍方式改分發至鄰近

非額滿學校就讀，非額滿學校不得拒絕。 

管制學校學生申請就讀本縣總量管制國中(以下簡稱管制國中)，以就讀

管制國中所在行政區之國小學生優先分發。 

五、管制學校新生入學以當年度同一門牌號碼分發一人為限。但兄弟姊妹、

雙（多）胞胎或二人以上申請者，經檢附前點第二項之證明文件或其他

特殊個案，經管制學校學生入學審查委員會審查核准，不在此限。 

六、管制學校依第四點規定分發入學，最後一名新生設籍日有二人以上同日

遷入學區者，以公開抽籤決定之；新生為雙(多)胞胎之一者，其手足應

以外加名額就讀。 

學生戶籍在管制學校學區內有異動，以最先入籍之期日為準；曾遷出學

區外者，則以最新入籍該學區之期日。 

新生設籍屬新增里鄰者，依原舊有里鄰學區入學；新調整學區之里鄰，

其入學之新生得免遷戶籍依其兄姊於原學區入學，或其兄姊得免遷戶籍

轉學於新調整學區就讀。 

七、學生之兄弟姊妹已轉介就讀改分發學校或雙(多)胞胎其中一人經鑑輔會

安置於集中式特教班者，其父、母或監護人得向原學區管制學校申請放

棄登記，並依第四點第二項規定，依設籍時間改登記其兄弟姊妹就讀之

改分發學校。 

八、管制學校於開學日後，學生不得轉入；學生學期中申請轉入，管制學校

應協助依學生家長意願，以免遷戶籍方式改分發至非額滿學校就讀。 

管制學校尚有缺額時，應於寒假或暑假期間，於學校網站公告數額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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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資訊，由備位之學生依序遞補辦理。 

九、管制學校有中途輟學學生者，應保留其學籍並得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復

學。 

十、經管制學校新生錄取通知，未依限辦理入學報到，且確定無法入學者，

管制學校得依第四點規定補實。 

十一、管制學校入學屬各縣、市政府或法院裁定之兒少保護個案或寄養家庭

個案時，應配合辦理轉入作業。 

十二、管制學校應設學生入學審查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一人，其中一人

為召集人，由校長兼任之，其餘委員由校長就相關處室主任或組長、

家長會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等遴聘(派)兼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組

成，審查學生入學相關疑義。 

委員審查具有迴避之事由者，應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

條規定辦理。 

十三、管制學校應與學區里（村）鄰長及戶政單位建立查核網絡，以維護學

區學生就近就學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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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145215040A 號 

 

主旨：公告廢止「又升冷凍空調工程行」等 42 家商業登記。 

依據：依據商業登記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4 款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又升冷凍空調工程行」等 42 家商業因登記後滿 6 個月尚未開始營業，或開

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 6 個月以上，或本府調查發現無營業跡象，並由房屋

所有權人證明無租借房屋情事，經本府通知仍未辦理，且經本府通知申辯逾

期限仍未申辯，核有違反商業登記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4 款之情形，

本府依商業登記法第 29 條規定逕予公告廢止其商業登記。 

二、廢止商業登記如廢止名冊。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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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廢止名冊

序號 統一編號 商號名稱 負責人姓名 商業所在地

1 92795483
又升冷凍空調工

程行
蘇鵬耀

新竹縣竹北市東海里東興路2段

196巷29號

2 91382371 串殿餐酒館 林禹彤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六路12號

3 82017583 加園食品行 黃承泰
新竹縣新豐鄉埔和村埔頂363之

11號一樓

4 78009225 三助企業社 陳在鎰
新竹縣湖口鄉湖南村18鄰乾興

路175號

5 91371445 羽菲商行 范揚傑
新竹縣湖口鄉榮光路82之1號

1、2樓

6 87336360 東盛企業社 謝銘君
新竹縣關西鎮金山里馬武督87

之15號1樓

7 82286496 圓圻企業 郭圓圻
竹縣湖口鄉中正村中正路二段

162號

8 91133789 花花世界小吃店 沙昌平
新竹縣湖口鄉東興村中山路3段

353號臨

9 31783871 民眾小館 戴家強
新竹縣湖口鄉愛勢村中興街177

號

10 91374576 爸爸的廚房 胡嘉威
新竹縣湖口鄉鳳凰村興安街45

號1樓

11 82116681 菓爵飲品站 張薇旎
新竹縣湖口鄉中興村光復東路

32號3樓

12 92799312 進昌工程行 林子朝
新竹縣竹北市斗崙里光明六路

87之5號2樓

13 50539173 西羅普商行 趙夫敬
新竹縣竹北市斗崙里光明六路

87之5號

14 41484177 鶴野咖啡屋 范郁軒
新竹縣竹北市北崙里縣政九路

153號1樓

15 50692653 紅磚企業工程行 謝穩定
新竹縣竹北市斗崙里福興路979

號

16 40981459 欣鴻企業社 謝明哲
新竹縣湖口鄉東興村21鄰民生

街399巷17號1樓

17 42165637 尋夢緣飲食店 沈鈴鈴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村中正七街

149號

18 19644072
新凱防水防熱工

程行
謝玉珍

新竹縣竹北市竹仁里四維街19

號1樓

19 92795821 食之入口飲食店 陳姿熒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村中正路2段

216號1樓

20 93079966 鑫潔冷氣工程行 張富耕 新竹縣竹北市六家五路2段4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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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廢止名冊

序號 統一編號 商號名稱 負責人姓名 商業所在地

21 91377573 啟聖工程行 彭昱傑
新竹縣新豐鄉中崙村8鄰中崙

263之6號1樓

22 31594338 佑倉企業社 沈吉雄
新竹縣湖口鄉仁勢村達生路3號

7樓之2

23 92859866 鼎立企業社 謝焸棋
新竹縣湖口鄉信勢村力行街26

號1樓

24 92515321 秝寷工程行 張家豐
新竹縣竹北市十興路310號7樓

之1

25 91370831 朝誠工程 蘇文彬
新竹縣新豐鄉崎頂村榮華街56

號1樓

26 91371254 嘟魯杜滷企業社 杜國瑋 新竹縣湖口鄉民族街216號1樓

27 31786173 鼎鑫企業社 周鈄全
新竹縣湖口鄉和興村德興路453

巷111弄16號1樓

28 31784317 甘家羊肉爐 甘義俊
新竹縣湖口鄉長嶺村20鄰長嶺

路35號

29 41480670 國金商行 李國金
新竹縣湖口鄉鳳凰村大勇路2巷

26號1樓

30 46647489 錦德香 呂錦能
新竹縣關西鎮西安里大同路37-

11號

31 26667036 陞揚車業 張萬賢
新竹縣湖口鄉信勢村信全街27

巷14號1樓

32 92795688 多品益商行 陳育宏
新竹縣竹北市東平里文興路1段

80號1樓

33 95185436 藝術膠囊實驗室 李英萁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1段80號4

樓

34 17317283 環球食品商行 陳佩聲
新竹縣竹北市竹仁里48鄰竹仁

街28之8號

35 92796758 樂田設計工程行 羅國忠
新竹縣竹北市竹義里中泰路54

號1樓

36 98998892 巨龍科技企業社 陳煙明
新竹縣竹北市斗崙里縣政二路

45號3樓

37 31787362 玉蘭小吃 范宥榛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九路9-6號

38 92516052
賓利競技及休閒

運動場館
張國慶

新竹縣竹北市興安里光明一路

92號

39 48403122 鴻璋西藥房 徐源寶 新竹縣關西鎮中山路70號

40 92505739 藍天工程行 黃彥鈞
新竹縣竹北市新崙里中華路128

巷1弄16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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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廢止名冊

序號 統一編號 商號名稱 負責人姓名 商業所在地

41 30334216 米蘭婚紗禮店 范國煊
新竹縣竹北市竹義里中華路352

號4樓

42 92519564 無憂無慮商行 沈珍怡
新竹縣竹北市十興里莊敬北路

13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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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145215040B 號 

 

主旨：公告廢止「千晉工程行」等 30 家商業登記。 

依據：依據商業登記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4 款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千晉工程行」等 30 家商業因登記後滿 6 個月尚未開始營業，或開始營業後

自行停止營業 6 個月以上，或本府調查發現無營業跡象，並由房屋所有權人

證明無租借房屋情事，經本府通知仍未辦理，且經本府通知申辯逾期限仍未

申辯，核有違反商業登記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4 款之情形，本府依商

業登記法第 29 條規定逕予公告廢止其商業登記。 

二、廢止商業登記如廢止名冊。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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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廢止名冊

序號 統一編號 商號名稱 負責人姓名 商業所在地

1 92509502 千晉工程行 許慶麟
新竹縣尖石鄉新樂村8鄰煤源49

號1樓

2 92957135 鏡琤商店 林詹桂妹
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19鄰370號

1樓

3 91129547 就是好買企業社 馮戀琋 新竹縣竹東鎮康莊街109巷10號

4 72706977 君凱娃娃專賣店 黃順忠
新竹縣竹東鎮北興路3段495號1

樓

5 92952899 玉枝雜貨店 蔡玉枝
新竹縣尖石鄉錦屏村12鄰那羅

120號

6 19644214 雅君商店 彭阿民 新竹縣尖石鄉錦屏村比麟22號

7 78004729 百歡商店 甘金城
新竹縣尖石鄉秀巒村二鄰田埔

30號

8 47087674 漢珍商店 劉愛珍
新竹縣尖石鄉秀巒村4鄰控溪31

號

9 02786337 公平商店 李光明
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7鄰清泉

114號

10 85196292 司馬力園藝社 陳建華 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2鄰11號

11 77994224 誠信商店 吳雪嬌 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芧圃431號

12 91132043 尚煒堂 劉得煒
新竹縣竹東鎮中山里大林路76

巷4號

13 49857620 久美子雜貨小舖 高慧琳
新竹縣竹東鎮東峰路279巷2號3

樓

14 78002834 梅亭飲食店 楊張玉梅
新竹縣北埔鄉外坪村8鄰六股11

–7號

15 78004143 五指山茶莊 楊連貴
新竹縣北埔鄉外坪村8鄰六股11

–7號

16 91376645 武山工程行 彭運燊
新竹縣寶山鄉雙溪村雙豐路15

號

17 47057192 宏興行 范和平
新竹縣竹東鎮竹東里大同路31

號

18 99011697 長鋒汽車商行 胡敏湘
新竹縣橫山鄉新興村新興街14

號1樓

19 30143618 生全工程行 林桐義
新竹縣芎林鄉芎林村16鄰文山

路521號2樓

20 82284589 焄泰工程行 徐國軒
新竹縣寶山鄉雙新村明湖五街1

巷3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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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廢止名冊

序號 統一編號 商號名稱 負責人姓名 商業所在地

21 95184719 姜家食堂 姜麗梅
新竹縣竹東鎮陸豐里荳仔埔61

號

22 40986172 品睿美食坊 謝勇賢
新竹縣竹東鎮榮華里朝陽路20

號1樓

23 09855251 秋園民宿 曾淑惠
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20鄰民石

353之8號臨

24 82016698 嘉順工程行 劉榮弦
新竹縣竹東鎮二重里1鄰學府路

46巷5號

25 85197258 五和小吃店 湯昶旌
新竹縣芎林鄉五龍村富林路一

段138巷25號

26 87448463 樂山工程行 賴世文
新竹縣竹東鎮鷄林里杞林路81

號1樓

27 19653156
威音汽車音響專

業店
呂進龍

新竹縣竹東鎮中正里東寧路2段

1號1樓

28 37943559 老彭農產行 彭煥欽
新竹縣竹東鎮上館里中豐路二

段155巷9號

29 82005550
樂多手作現烤蛋

糕
王樂凡

新竹縣竹東鎮東華里長春路二

段3號1樓

30 02581144 喜來旺獎券商行 錢雷達
新竹縣竹東鎮北興路三段509號

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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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145215041 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縣廢止商業登記通知陳述意見無法投遞商業清冊（如附件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告日期：自本公告張貼之翌日起 20 日。 

二、冊列商業經查已無營業跡象，依商業登記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得廢止

其登記，分別經本府 114 年 8 月 19 日府產商字第 1140370727A 號、10 月 28

日府產商字第 1140388125A 號函通知陳述意見，因商業遷移不明或查無地址

等，致該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三、冊列商業負責人請於本公告期間，攜帶國民身分證、印章或出具委託書委託

他人前往新竹縣政府產業發展處工商發展科（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

）洽領，逾期即發生送達效力。 

 

縣長 楊 文 科 

 

 

 

公示送達名冊 

序號 統一編號 商號名稱 負責人姓名 商業所在地 

1 48166401 新峰商店 李國雄 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玉峯30號 

2 48077604 金隆盛 葉棋養 
新竹縣竹東鎮商華里東寧路

6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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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5 日 

發文字號：府產城字第 1140401761B 號 

 

主旨：為公開展覽「變更關西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含都市計畫圖重製）

案」，特此公告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28 條及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自民國 115 年 1 月 8 日起計 30 天。 

二、公開展覽地點： 

(一) 本縣關西鎮公所及本府產業發展處。 

(二) 本縣都市計畫網（https://urbanplan.hsinchu.gov.tw/）「最新消息」或「都市

計畫公展書圖」點選本計畫案名查詢。 

三、公開展覽說明會訂於 115 年 1 月 22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30 分及下午 1 時

30 分於本縣關西鎮公所 3 樓大禮堂（新竹縣關西鎮正義路 51 號）舉辦。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計畫案如有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及

地址向本府產業發展處提出。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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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7 日 

發文字號：府產城字第 1145214933A 號 

 

主旨：為公開展覽「變更湖口（老湖口地區）都市計畫（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

特此公告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第 26 條暨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都市計畫

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8 條、第 49 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自民國 115 年 1 月 8 日起計 30 天。 

二、公開展覽地點： 

(一) 新竹縣湖口鄉公所、本府產業發展處。 

(二) 新竹縣都市計畫網（https://urbanplan.hsinchu.gov.tw/）「最新消息」或「都

市計畫公展書圖」點選本計畫案名。 

三、公開展覽說明會日期及地點：訂於民國 115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假湖口鄉公所 6 樓活動中心（新竹縣湖口鄉中央街 1 號）舉辦說明會。 

四、本次將重製後新都市計畫圖及現行都市計畫圖併同公開展覽。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計畫案如有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

及地址向本府產業發展處提出。 

六、併公告廢止新竹縣政府 114 年 12 月 15 日府產城字第 1140045348B 號公告。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8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155210044A 號 

 

主旨：公告 114 年 12 月份「好所在客家美食」等 139 家商業設立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好所在客家美食」等 139 家商業向本府申請商業設立登記，業經本府核

准登記在案。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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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

業
20

00
00

劉
宇

峰

11
41

21
2

11
40

30
41

30
61

34
14

77
四

季
八

寶
台

川
食

堂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興

村
勝

利
路

1段
10

6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李
根

樹

11
41

21
2

11
40

30
41

34
61

34
14

82
晶

綺
冰

菓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博

愛
街

28
3號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15
00

00
劉

秩
綺

11
41

21
2

11
40

30
41

35
61

34
14

98
振

玖
車

業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華

路
30

4號
1樓

獨
資

機
車

零
售

業
20

00
00

呂
金

虹

11
41

21
5

11
40

30
41

40
61

34
15

04
清

和
傳

統
整

復
推

拿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光

明
一

路
49

6號
2樓

獨
資

傳
統

整
復

推
拿

業
10

00
00

林
苡

晴

11
41

21
5

11
40

30
41

45
61

34
15

10
富

桂
香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新

一
街

66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60

00
0

黃
鴻

琦

11
41

21
5

11
40

30
41

47
61

34
15

26
栖

日
定

食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縣
政

二
路

36
8號

獨
資

餐
館

業
30

00
0

盧
柏

鈞

11
41

21
5

11
40

30
41

32
61

34
15

31
常

溫
皮

拉
提

斯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勢
村

龍
江

街
26

巷
5號

1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88

00
0

黃
之

瑩

11
41

21
5

11
40

30
41

33
61

34
15

47
鼎

易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柏
村

康
樂

路
1段

51
0巷

2號
4樓

之
1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10

00
00

謝
文

毅

11
41

21
6

11
40

30
41

54
61

34
15

52
華

鑫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五

豐
里

長
春

路
3 段

3 7
4號

5樓
之

9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10
00

00
林

文
忠

11
41

21
6

11
40

30
41

58
61

34
15

68
景

德
鎮

山
禾

陶
瓷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維
東

三
路

11
號

獨
資

陶
瓷

玻
璃

器
皿

批
發

業
10

00
0

羅
玉

瑩

11
41

21
6

11
40

30
41

62
61

34
15

74
沐

菈
美

學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五

街
15

2號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20
00

0
邱

心
妤

11
41

21
6

11
40

30
41

53
61

34
15

89
沐

艾
美

學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松

林
街

10
6號

2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50
00

0
劉

宥
希

家
數

合
計

：
1 3

9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設
立
登
記
清
冊

核
准

日
期

：
 1

14
/1

2/
01

 至
 1

14
/1

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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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印

日
期

：
1 1

5/
01

/0
1 

  
 

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設
立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家
數

合
計

：
1 3

9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設
立
登
記
清
冊

核
准

日
期

：
 1

14
/1

2/
01

 至
 1

14
/1

2/
31

 

11
41

21
7

11
40

30
41

70
61

34
15

95
曜

玩
夾

物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建

興
路

1 段
8號

1樓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洪

金
賢

11
41

21
7

11
40

30
41

74
61

34
16

02
教

育
島

創
意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山

村
國

華
街

6 4
號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50
00

0
林

以
泓

11
41

21
8

11
40

30
41

93
61

34
16

18
我

在
震

動
妳

在
滾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湖
鏡

村
八

德
路

2 段
36

號
1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批

發
業

20
00

00
羅

紫
綾

11
41

21
8

11
40

30
41

95
61

34
16

24
盛

釩
汽

車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華
路

2 4
號

1樓
獨

資
汽

、
機

車
零

件
配

備
零

售
業

20
00

00
魏

佳
琪

11
41

21
9

11
40

30
42

03
61

34
16

39
漢

翔
資

訊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五

豐
街

2 2
巷

11
弄

28
號

1樓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0
00

00
胡

漢
強

11
41

21
9

11
40

30
42

05
61

34
16

45
飛

速
車

業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勢

村
成

功
路

2 9
4號

獨
資

機
車

修
理

業
20

00
00

張
柏

邦

11
41

21
9

11
40

30
42

07
61

34
16

50
清

新
美

學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北

斗
里

北
平

路
5 1

0號
1、

2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20
00

0
邱

小
芳

11
41

21
9

11
40

30
42

15
61

34
16

66
慢

慢
嬋

柔
運

動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嘉

豐
十

一
路

2 段
11

7號
1樓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24

00
00

徐
婕

青

11
41

22
2

11
40

30
42

18
61

34
16

72
侶

蓓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新
興

路
1 4

6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6
80

00
凌

羽
宬

11
41

22
2

11
40

30
42

24
61

34
16

87
大

富
豪

桌
遊

競
技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道

化
街

8 7
號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0
00

00
林

冠
亦

11
41

22
2

11
40

30
42

30
61

34
16

93
艾

曜
光

美
肌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成
名

街
1 1

巷
20

號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20
00

0
黃

碧
莉

11
41

22
2

11
40

30
42

31
61

34
17

00
全

視
影

像
製

作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德
盛

村
成

功
路

4 1
巷

5號
1樓

獨
資

國
際

貿
易

業
20

00
00

詹
柏

彥

11
41

22
2

11
40

30
42

32
61

34
17

16
禾

香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成
功

路
3 2

3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88

88
8

劉
騏

和

11
41

22
2

11
40

30
41

72
61

34
17

22
玉

山
實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光

明
六

路
東

一
段

2 4
5號

5樓
獨

資
住

宅
及

大
樓

開
發

租
售

業
10

00
00

林
慧

芳

11
41

22
2

11
40

30
42

35
61

34
17

37
於

生
室

內
建

材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義
村

中
山

一
街

4 7
號

獨
資

家
具

、
寢

具
、

廚
房

器
具

、
裝

設
品

批
發

業
23

88
88

范
詠

欣

11
41

22
2

11
40

30
42

21
61

34
17

43
權

驊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社
里

國
盛

街
2 9

9之
3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運

輸
輔

助
業

20
00

00
鄭

子
騫

11
41

22
2

11
40

30
42

44
61

34
17

58
岱

興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尖
石

鄉
嘉

樂
村

麥
樹

仁
8 4

之
1號

臨
1樓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20

00
00

羅
文

詳

11
41

22
2

11
40

30
41

90
61

34
17

64
娜

居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聯

興
里

聯
興

三
街

4 0
6巷

20
號

1樓
獨

資
除

許
可

業
務

外
，

得
經

營
法

令
非

禁
止

或
限

制
之

業
務

30
00

00
黃

姿
綺

11
41

22
3

11
40

30
42

55
61

34
17

70
新

玥
車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舘

里
光

武
街

8 1
巷

10
號

4樓
獨

資
其

他
工

商
服

務
業

10
00

00
張

瑜
芬

11
41

22
3

11
40

30
42

60
61

34
17

85
秐

蒔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新

泰
路

90
號

1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50
00

0
陳

婇
蓵

11
41

22
3

11
40

30
42

51
61

34
17

91
餓

霸
本

舖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埔
和

村
埔

頂
11

5之
3號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柯
昕

妤

11
41

22
3

11
40

30
42

56
61

34
18

08
力

大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崙
里

中
華

路
12

8巷
1弄

20
號

獨
資

油
漆

工
程

業
20

00
00

温
仕

州

11
41

22
3

11
40

30
42

64
61

34
18

14
泰

胖
了

鐵
板

料
理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寧

里
沿

河
街

16
巷

5號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10
00

0
鄭

丞
志

11
41

22
3

11
40

30
42

65
61

34
18

20
木

熙
童

裝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環

北
路

5段
29

7號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24

00
00

林
星

賢

11
41

22
3

11
40

30
42

69
61

34
18

35
真

城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山
村

勝
利

路
2段

25
9之

1號
1樓

獨
資

電
器

及
電

子
產

品
修

理
業

25
00

00
汪

再
興

11
41

22
4

11
40

30
42

77
61

34
18

41
沐

吉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興

里
勝

利
八

街
1段

37
5號

1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20
00

00
黃

馨
柔

11
41

22
4

11
40

30
42

33
61

34
18

56
峰

采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北

興
路

2段
81

巷
2號

2樓
獨

資
園

藝
服

務
業

20
00

00
王

采
慈

11
41

22
4

11
40

30
42

82
61

34
18

62
寶

明
餐

飲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山
路

二
段

13
6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彭

聖
祺

11
41

22
4

11
40

30
42

87
61

34
18

78
張

紅
百

貨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仁

愛
路

12
8號

1樓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10

00
00

張
氏

紅

11
41

22
4

11
40

30
43

03
61

34
18

83
東

竹
電

料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仁

愛
里

北
興

路
2段

10
3號

1樓
獨

資
自

動
控

制
設

備
工

程
業

10
00

00
王

振
懿

11
41

22
4

11
40

30
42

68
61

34
18

99
伍

零
柒

東
南

亞
雜

貨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北
里

博
愛

街
50

7號
1樓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徐

仁
傑

11
41

22
4

11
40

30
42

72
61

34
19

06
語

琳
永

生
花

藝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自

強
六

街
8 號

8樓
之

3
獨

資
花

卉
零

售
業

50
00

0
張

雅
琳

11
41

22
4

11
40

30
42

90
61

34
19

12
光

嵎
皮

拉
提

斯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嘉

豐
六

路
2段

90
號

獨
資

運
動

訓
練

業
20

00
00

黃
皓

昀

11
41

22
4

11
40

30
42

91
61

34
19

28
動

物
流

訓
練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十

三
街

28
號

獨
資

管
理

顧
問

業
20

00
00

蘇
筱

茜

11
41

22
4

11
40

30
42

73
61

34
19

33
三

二
八

小
吃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山
村

新
興

路
32

8號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黎

氏
妙

11
41

22
6

11
40

30
40

32
61

34
19

49
圖

一
資

訊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縣

政
三

街
20

號
1樓

合
夥

資
訊

軟
體

服
務

業
20

00
00

曾
崇

皓

11
41

22
6

11
40

30
43

02
61

34
19

54
樂

山
米

食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新

城
村

寶
新

路
2段

33
6號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0
張

菀
婷

11
41

22
6

11
40

30
43

05
61

34
19

60
愛

問
飲

食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山
村

新
興

路
43

5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張
美

雲

11
41

22
6

11
40

30
43

07
61

34
19

76
品

晞
精

品
服

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民
權

街
29

巷
45

號
1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林

淑
芳

11
41

22
6

11
40

30
42

75
61

34
19

81
豬

之
屋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莊

敬
北

路
12

0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黃
薏

樺

11
41

22
6

11
40

30
42

96
61

34
19

97
順

安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聯

興
里

溝
貝

街
19

9巷
18

號
1樓

合
夥

油
漆

工
程

業
30

00
00

0
陳

政
嘉

11
41

22
6

11
40

30
42

97
61

34
20

04
宇

陞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寶

山
村

洽
水

路
80

號
1樓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0

00
00

李
家

陞

11
41

22
9

11
40

30
43

16
61

34
20

10
宏

泰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七
街

10
7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姜
宏

宇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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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印

日
期

：
1 1

5/
01

/0
1 

  
 

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設
立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家
數

合
計

：
1 3

9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設
立
登
記
清
冊

核
准

日
期

：
 1

14
/1

2/
01

 至
 1

14
/1

2/
31

 

11
41

22
9

11
40

30
43

29
61

34
20

26
十

康
水

果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安
里

育
賢

街
8 6

號
1樓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10
00

0
劉

薇
萱

11
41

22
9

11
40

30
43

32
61

34
20

31
喜

事
製

所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新
興

路
56

4巷
36

號
獨

資
喜

慶
綜

合
服

務
業

30
00

0
吳

采
錚

11
41

22
9

11
40

30
43

33
61

34
20

47
肉

力
士

餐
飲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中

正
東

路
26

7、
27

5號
1樓

合
夥

餐
館

業
20

00
00

張
家

銘

11
41

22
9

11
40

30
43

13
61

34
20

52
一

半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文

山
里

仰
德

街
12

6巷
6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設

計
業

10
00

00
劉

姿
慧

11
41

22
9

11
40

30
43

25
61

34
20

68
龍

翔
飲

食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文
化

路
10

8號
1樓

合
夥

餐
館

業
20

00
00

張
越

翔

11
41

23
0

11
40

30
43

34
61

34
20

74
樹

屋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愛
勢

村
信

義
街

66
巷

41
號

獨
資

未
分

類
其

他
服

務
業

10
00

00
彭

東
英

11
41

23
0

11
40

30
43

35
61

34
20

89
爪

巴
山

農
園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員

崠
里

東
峰

路
27

9巷
4號

2樓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王
裕

恊

11
41

23
1

11
40

30
42

71
61

34
21

02
誠

鑫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八
德

路
二

段
65

6號
1樓

合
夥

飲
料

店
業

10
00

00
張

嘉
柔

11
41

23
1

11
40

30
43

63
61

34
21

18
樹

也
花

多
多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文
山

路
72

8巷
8號

獨
資

其
他

農
畜

水
產

品
零

售
業

30
00

0
曾

茹
晨

11
41

23
1

11
40

30
43

68
61

34
21

24
隼

雀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新

興
路

20
1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10
00

00
黎

晏
欣

11
41

23
1

11
40

30
43

70
61

34
21

39
好

日
子

美
研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成
功

八
路

31
5號

獨
資

按
摩

業
10

00
劉

紓
卉

11
41

23
1

11
40

30
43

73
61

34
21

45
豪

贏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石

潭
村

福
昌

街
50

巷
29

弄
2號

2樓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0
00

00
紀

敍
贏

11
41

23
1

11
40

30
43

15
61

34
21

50
洞

動
腦

文
化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福
德

街
89

號
4樓

獨
資

印
刷

品
裝

訂
及

加
工

業
20

00
00

鍾
京

燁

11
41

23
1

11
40

30
43

76
61

34
21

66
湟

鎵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海
里

東
興

路
1 段

74
3號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0

00
00

邱
創

鎮

11
41

23
1

11
40

30
43

69
61

34
21

72
鉅

安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國
里

華
興

街
29

6之
1號

1樓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4
00

00
莊

巧
伶

11
41

23
1

11
40

30
43

57
61

34
21

87
豐

身
體

動
能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建
興

路
1段

14
6巷

11
弄

7號
獨

資
運

動
訓

練
業

10
00

0
田

詠
惠

11
41

20
8

11
40

30
40

55
82

20
70

36
野

足
營

地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五

峰
鄉

花
園

村
9鄰

天
湖

19
6之

6號
臨

獨
資

其
他

休
閒

服
務

業
50

00
0

陳
珮

漩

11
41

20
1

11
40

30
41

98
95

18
77

22
薩

摩
亞

商
繼

賢
資

產
管

理
諮

詢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光
明

路
12

6巷
85

號
5樓

獨
資

一
般

投
資

業
24

00
00

黃
順

旺

11
41

20
1

11
40

30
39

68
95

18
77

37
利

鑫
起

重
工

程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福
興

村
8鄰

十
一

股
68

之
24

號
獨

資
起

重
工

程
業

20
00

00
徐

鑫
得

11
41

20
1

11
40

30
39

69
95

18
77

43
鎮

西
堡

史
蕬

莯
工

作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尖
石

鄉
秀

巒
村

9鄰
鎮

西
堡

37
號

臨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50

00
娃

奕
‧

優
淦

11
41

20
2

11
40

30
39

79
95

18
77

58
京

立
環

保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杞

林
路

63
號

1樓
獨

資
建

築
物

清
潔

服
務

業
20

00
00

謝
嘉

軒

11
41

20
2

11
40

30
39

46
95

18
77

64
守

穗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北

里
博

愛
街

51
3號

6樓
之

10
獨

資
農

、
林

、
漁

、
畜

牧
顧

問
業

20
00

0
何

嘉
浩

11
41

20
2

11
40

30
39

88
95

18
77

70
正

昌
車

體
打

造
廠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義
村

成
功

路
36

6巷
19

號
獨

資
汽

車
及

其
零

件
製

造
業

50
00

00
0

戴
國

昌

11
41

20
2

11
40

30
39

86
95

18
77

85
漢

華
豆

干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山

里
長

春
路

1段
81

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批
發

業
20

00
00

陳
羿

臻

11
41

20
2

11
40

30
39

90
95

18
77

91
月

蓁
美

學
苑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社
里

國
強

街
19

號
1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10

00
00

楊
采

蓁

11
41

20
2

11
40

30
39

93
95

18
78

08
粥

處
餐

飲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自

強
南

路
21

1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6
80

00
李

雨
璇

11
41

20
2

11
40

30
39

95
95

18
78

14
金

來
發

彩
券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博
愛

街
34

7號
獨

資
公

益
彩

券
經

銷
業

10
00

00
謝

盛
來

11
41

20
2

11
40

30
41

11
95

18
78

20
瓦

力
企

業
歇

業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橫

山
村

橫
山

街
2 段

3 巷
16

號
1樓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20

00
00

林
政

君

11
41

20
3

11
40

30
39

98
95

18
78

35
豐

味
飲

食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村

中
正

路
1段

21
1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劉

佳
昀

11
41

20
3

11
40

30
40

07
95

18
78

41
棋

興
機

車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山
路

3段
44

5號
獨

資
機

車
零

售
業

10
00

00
羅

棋
興

11
41

20
3

11
40

30
40

10
95

18
78

56
手

牽
手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溪
南

二
街

9號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李
姿

瑩

11
41

20
3

11
40

30
40

11
95

18
78

62
嘉

堯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民
族

街
53

號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林
志

亮

11
41

20
3

11
40

30
40

15
95

18
78

78
貝

卡
美

學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仁
愛

里
仁

愛
路

39
1巷

51
號

1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50
00

0
朱

見
平

11
41

20
3

11
40

30
40

18
95

18
78

83
初

星
美

學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三

路
93

號
1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20

00
00

呂
焌

瑋

11
41

20
4

11
40

30
39

18
95

18
78

99
安

馨
小

鋪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北
埔

鄉
外

坪
村

3鄰
7號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20
00

00
陳

瑜
安

11
41

20
4

11
40

30
39

67
95

18
79

06
璐

娜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達

生
五

路
51

5號
獨

資
運

動
訓

練
業

10
00

00
廖

宥
銨

11
41

20
4

11
40

30
40

31
95

18
79

12
文

銘
餐

飲
企

業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光
明

路
12

6巷
3弄

16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邱

文
偉

11
41

20
4

11
40

30
40

33
95

18
79

28
卡

路
李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館
前

路
78

號
7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2

00
00

楊
雁

琳

11
41

20
4

11
40

30
40

25
95

18
79

33
茶

米
小

舖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北

埔
鄉

南
興

村
公

園
街

22
號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2
00

00
徐

薀
文

11
41

20
4

11
40

30
40

22
95

18
79

49
水

滴
美

學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三

民
路

10
1號

1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24
50

00
范

凌
嫣

11
41

20
4

11
40

30
40

34
95

18
79

54
丞

威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山
崎

村
鳳

蓮
街

3 9
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

陳
振

達

11
41

20
5

11
40

30
40

35
95

18
79

60
好

夾
娃

娃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新

市
路

39
號

1樓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王

平
進

11
41

20
5

11
40

30
40

94
95

18
79

76
久

富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華
里

長
春

路
3段

27
2巷

9號
1樓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4

00
00

林
鑫

隆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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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印

日
期

：
1 1

5/
01

/0
1 

  
 

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設
立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家
數

合
計

：
1 3

9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設
立
登
記
清
冊

核
准

日
期

：
 1

14
/1

2/
01

 至
 1

14
/1

2/
31

 

11
41

20
5

11
40

30
40

40
95

18
79

81
欣

芸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上

林
里

1 2
鄰

坪
林

19
號

之
7

獨
資

日
常

用
品

批
發

業
20

00
00

戴
佑

芸

11
41

20
5

11
40

30
39

34
95

18
79

97
旭

聞
企

劃
製

所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南

山
里

渡
船

頭
16

之
15

號
獨

資
管

理
顧

問
業

50
00

0
賴

仲
聞

11
41

20
5

11
40

30
40

44
95

18
80

04
吉

祥
燒

臘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山

崎
村

鳳
蓮

街
39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

劉
純

誠

11
41

20
8

11
40

30
40

62
95

18
80

10
元

祥
科

技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文
林

村
文

山
路

26
2號

3樓
獨

資
電

器
承

裝
業

20
00

00
孫

啟
文

11
41

20
8

11
40

30
40

56
95

18
80

26
盛

喬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仁
樂

路
16

7號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謝

宇
媛

11
41

20
8

11
40

30
40

58
95

18
80

31
珍

慧
便

當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山

崎
村

文
昌

街
73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鄭
名

宏

11
41

20
8

11
40

30
40

24
95

18
80

47
泰

雅
泰

香
屋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仁

愛
路

2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林
寶

玉

11
41

20
8

11
40

30
40

60
95

18
80

52
偏

鋒
字

作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峰
路

22
0巷

22
號

獨
資

排
版

業
10

00
00

張
軒

豪

11
41

20
9

11
40

30
43

17
95

18
80

68
宏

泰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七
街

10
7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姜
宏

宇

11
41

20
9

11
40

30
40

72
95

18
80

74
禮

蘭
企

業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嘉

豐
二

街
1段

22
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張
亭

婷

53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一五年  第二期 

 

 

54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8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155210044B 號 

 

主旨：公告 114 年 12 月份「高乾企業社」等 101 家商業歇業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高乾企業社」等 101 家商業向本府申請商業歇業登記，業經本府核准登

記在案。 

 

縣長 楊 文 科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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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印
日

期
：

1 1
5/

01
/0

1 
  

 

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歇
業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設

立
核

准
日

期

11
41

21
2

11
40

30
41

24
02

68
39

71
高

乾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大
眉

里
中

華
路

12
05

號
獨

資
礦

石
零

售
業

20
00

0
黃

翊
軒

10
21

21
9

11
41

22
9

11
40

30
43

31
02

75
09

09
聖

德
實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南
雄

里
中

豐
路

一
段

25
7號

合
夥

其
他

家
具

及
裝

設
品

批
發

業
24

00
0

鍾
世

章
07

50
31

9

11
41

22
6

11
40

30
43

08
02

75
90

79
金

昌
電

機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民

族
路

三
鄰

六
十

三
號

獨
資

機
械

批
發

業
30

00
莊

添
城

07
51

22
7

11
41

21
2

11
40

30
41

19
02

79
22

47
佛

音
佛

具
金

香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仁

義
路

18
4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批

發
業

30
00

林
瑞

珍
07

91
11

3

11
41

22
2

11
40

30
42

29
02

79
51

51
萬

興
電

器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建

興
路

１
段

１
１

６
號

１
樓

獨
資

電
器

批
發

業
10

00
0

林
燕

雄
08

00
32

5

11
41

21
8

11
40

30
41

80
09

81
34

91
弘

偉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雙
新

村
吉

林
路

99
號

1樓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48
80

00
蔡

坤
發

09
60

72
0

11
41

21
9

11
40

30
42

00
13

48
77

70
政

揚
工

程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仁
愛

里
仁

愛
路

39
1巷

37
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
瀝

青
舖

設
施

工
）

20
00

00
黃

振
昇

09
00

83
1

11
41

23
1

11
40

30
43

54
14

82
05

62
喜

樂
親

子
書

坊
歇

業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新

庄
街

59
號

1樓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項

春
蘭

09
20

30
6

11
41

23
1

11
40

30
43

75
17

31
76

09
申

鋒
機

電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永
興

村
２

鄰
９

５
號

獨
資

機
械

器
具

零
售

業
20

00
00

鍾
肇

鋒
09

70
52

3

11
41

23
0

11
40

30
43

46
17

33
15

88
成

格
實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愛
勢

村
中

山
路

２
段

２
６

４
號

１
樓

合
夥

模
具

零
售

業
10

00
00

劉
俊

良
08

91
21

5

11
41

22
2

11
40

30
42

45
21

53
09

54
大

茶
壼

飲
食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縣
政

九
路

１
９

２
號

１
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陳
超

羣
09

60
21

2

11
41

23
1

11
40

30
43

55
21

53
11

50
正

昇
汽

車
商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隘

口
里

隘
口

老
街

3 4
6巷

76
弄

88
號

1樓
合

夥
汽

、
機

車
零

件
配

備
零

售
業

30
00

張
莉

雲
09

40
52

7

11
41

23
1

11
40

30
43

65
26

66
65

57
通

晟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忠
孝

里
長

春
路

三
段

33
巷

13
號

獨
資

水
器

材
料

零
售

業
20

00
00

虎
福

順
10

00
72

0

11
41

23
1

11
40

30
43

61
37

94
44

30
美

而
佳

服
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樂

里
商

華
街

74
號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李

妤
喬

10
20

62
6

11
41

21
2

11
40

30
41

31
37

94
68

39
永

杉
商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寧
里

北
興

路
一

段
９

５
巷

五
弄

２
９

號
一

樓
獨

資
便

利
商

店
業

84
00

00
黃

菀
婷

10
20

91
6

11
41

21
9

11
40

30
42

01
39

98
85

19
金

元
盛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員

山
里

下
員

山
路

27
6號

1樓
獨

資
室

內
輕

鋼
架

工
程

業
20

00
00

許
哲

菘
10

30
40

2

11
41

20
3

11
40

30
40

16
41

16
88

69
王

中
丞

室
內

裝
修

設
計

歇
業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雙
新

村
明

湖
三

街
78

號
2樓

獨
資

景
觀

、
室

內
設

計
業

12
00

00
0

王
中

丞
10

40
20

9

11
41

20
5

11
40

30
40

47
41

17
00

99
大

包
小

包
電

子
商

務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社

里
國

盛
街

35
9號

6樓
獨

資
日

常
用

品
零

售
業

30
00

蘇
雅

湄
10

40
32

7

11
41

20
9

11
40

30
40

71
41

48
08

97
禮

蘭
企

業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嘉

豐
二

街
一

段
22

號
合

夥
飲

料
店

業
24

00
00

張
亭

婷
10

40
72

7

11
41

21
5

11
40

30
41

36
42

16
43

41
源

福
工

程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明

星
路

24
0巷

12
號

1樓
獨

資
油

漆
工

程
業

20
00

00
蕭

書
洋

10
41

11
6

11
41

23
1

11
40

30
43

72
42

16
65

71
台

三
線

文
化

工
坊

歇
業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沙
坑

村
沙

坑
街

82
號

獨
資

智
慧

財
產

權
業

10
00

00
古

少
騏

10
50

12
8

11
41

20
3

11
40

30
40

03
42

16
88

46
參

玖
貳

麵
食

館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勝

利
村

光
復

東
路

３
９

２
號

一
樓

獨
資

除
許

可
業

務
外

，
得

經
營

法
令

非
禁

止
或

限
制

之
業

務
10

00
00

余
如

萍
10

50
41

9

11
41

23
1

11
40

30
43

71
46

25
87

07
金

億
鐵

工
廠

歇
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興

里
大

同
路

四
十

號
獨

資
其

他
修

理
業

80
00

蔡
東

燕
04

70
31

0

11
41

20
8

11
40

30
40

51
47

05
28

44
昌

興
家

具
木

器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尖

石
鄉

嘉
樂

村
麥

樹
仁

四
之

一
號

獨
資

家
具

及
裝

設
品

製
造

業
30

00
陳

義
銘

07
70

42
6

11
41

21
5

11
40

30
41

46
47

06
81

83
新

和
傢

具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芎
林

村
文

山
路

4 9
1號

獨
資

家
具

零
售

業
30

00
賴

呂
秋

妺
06

10
21

0

11
41

20
2

11
40

30
39

91
47

07
61

08
一

元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商
華

里
康

寧
街

47
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布

疋
、

衣
著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50

00
羅

籮
妹

07
90

91
8

11
41

23
1

11
40

30
43

59
47

07
76

06
明

亮
電

器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樂

里
商

華
街

１
０

１
號

２
樓

獨
資

電
信

器
材

批
發

業
30

00
黃

明
亮

07
50

21
7

11
41

22
2

11
40

30
42

37
47

15
75

01
志

宏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和
興

村
十

二
之

五
號

獨
資

一
般

百
貨

業
30

00
邱

祥
招

06
70

20
3

11
41

22
6

11
40

30
42

98
48

20
01

27
慶

炩
商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尖
石

鄉
嘉

樂
村

六
鄰

嘉
樂

路
五

號
獨

資
家

庭
日

常
用

品
零

售
業

30
00

陳
惠

芳
07

50
52

5

11
41

20
9

11
40

30
40

74
48

40
30

18
新

味
自

助
餐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四
座

里
中

正
路

33
6號

獨
資

小
吃

店
業

30
00

謝
福

春
07

30
80

7

11
41

23
1

11
40

30
42

49
50

55
87

28
立

紘
消

防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新
鳳

村
倒

別
牛

７
-１

號
獨

資
除

許
可

業
務

外
，

得
經

營
法

令
非

禁
止

或
限

制
之

業
務

20
00

00
0

劉
兆

耘
10

50
92

6

11
41

21
9

11
40

30
42

13
50

55
97

27
唯

揚
肉

舖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山

崎
村

鳳
蓮

街
41

巷
48

號
1樓

獨
資

畜
產

品
零

售
業

30
00

0
吳

玉
梅

10
51

03
1

11
41

22
9

11
40

30
43

09
50

68
89

27
正

浩
商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石

光
里

13
鄰

13
6號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50
00

0
嚴

晧
10

60
20

6

11
41

20
2

11
40

30
39

87
60

18
35

61
藏

津
閣

娃
娃

屋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仁

樂
路

28
號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林
育

鋒
11

40
22

6

11
41

22
4

11
40

30
42

70
60

18
47

50
威

利
古

希
納

小
吃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文
化

路
10

8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30

00
0

黃
志

瑋
11

40
32

5

11
41

22
2

11
40

30
42

26
60

18
54

78
好

時
節

水
晶

舖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福

興
路

1 0
89

號
8樓

獨
資

礦
石

批
發

業
80

00
0

李
佩

蓉
11

40
40

9

11
41

23
0

11
40

30
43

52
60

18
60

48
君

盈
健

康
管

理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華

里
長

春
路

3段
36

號
4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0
賴

富
珍

11
40

42
2

11
41

21
8

11
40

30
41

84
60

19
09

37
稀

晴
商

號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光
明

一
路

10
1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10

00
00

許
藝

馨
11

40
81

3

11
41

21
5

11
40

30
41

37
60

19
17

19
竹

林
早

餐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石
潭

村
福

昌
街

39
3號

1樓
合

夥
餐

館
業

20
00

00
胡

若
喬

11
40

90
1

11
41

20
8

11
40

30
40

50
60

19
19

09
川

光
家

具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義
里

福
竹

街
11

2號
6樓

獨
資

家
具

、
寢

具
、

廚
房

器
具

、
裝

設
品

批
發

業
24

90
00

彭
懷

瑾
11

40
90

3

11
41

21
6

11
40

30
41

64
60

19
35

53
甜

恬
屋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上
坑

村
坑

子
口

53
1之

2號
1樓

獨
資

烘
焙

炊
蒸

食
品

製
造

業
20

00
0

鄭
荺

柔
11

41
01

4

11
41

21
9

11
40

30
42

08
67

98
06

58
俊

佑
工

程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社

里
國

光
街

６
巷

６
號

１
樓

（
供

辦
公

用
）

獨
資

租
賃

業
50

00
0

林
瑞

良
08

70
51

1

11
41

20
4

11
40

30
40

20
72

78
90

54
采

麟
眼

鏡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竹
東

里
東

寧
路

三
段

11
0號

1樓
獨

資
醫

療
器

材
零

售
業

20
00

00
陳

勇
致

10
61

12
0

11
41

23
0

11
40

30
43

50
77

98
44

16
明

勇
工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埔
和

村
埔

頂
98

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機
械

製
造

業
10

00
00

姜
雅

芳
10

11
12

9

11
41

23
1

11
40

30
43

66
77

99
52

86
千

恩
眼

鏡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義

里
中

華
路

３
６

８
號

一
樓

獨
資

醫
療

器
材

批
發

業
50

00
0

林
逢

禎
08

10
93

0

11
41

23
1

11
40

30
43

45
78

00
41

91
帝

王
食

品
商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海
里

東
興

路
二

段
７

０
８

巷
５

６
號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60
00

00
0

許
莉

萍
10

20
81

4

11
41

21
7

11
40

30
41

67
78

01
34

67
信

昌
鋁

門
窗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縣

政
13

路
13

5號
獨

資
五

金
批

發
業

30
00

0
何

信
昌

08
60

12
5

家
數

合
計

：
1 0

1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歇
業
登
記
清
冊

核
准

日
期

：
 1

14
/1

2/
01

 至
 1

14
/1

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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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印
日

期
：

1 1
5/

01
/0

1 
  

 

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歇
業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設

立
核

准
日

期

家
數

合
計

：
1 0

1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歇
業
登
記
清
冊

核
准

日
期

：
 1

14
/1

2/
01

 至
 1

14
/1

2/
31

 

11
41

23
1

11
40

30
43

56
78

24
89

90
錦

豐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庄

里
中

正
西

路
2 0

43
號

1F
獨

資
化

學
原

料
零

售
業

60
00

葉
錦

煙
08

10
50

8

11
41

21
0

11
40

30
40

85
82

00
42

43
禾

根
小

吃
飲

食
館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義

里
三

民
路

53
6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解

美
惠

10
70

50
4

11
41

20
5

11
40

30
40

38
82

00
50

73
群

賓
自

助
餐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愛
勢

村
民

族
街

19
8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
徐

國
昌

10
70

61
2

11
41

22
3

11
40

30
42

66
82

01
28

98
研

預
商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湖

口
村

長
富

路
二

段
５

巷
２

號
一

樓
獨

資
便

利
商

店
業

20
00

00
蘇

仁
洪

10
70

91
9

11
41

22
4

11
40

30
42

76
82

01
33

07
聿

泰
商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鷄

林
里

新
生

路
３

６
８

號
1樓

獨
資

便
利

商
店

業
21

00
00

陳
翼

燁
10

70
92

0

11
41

20
5

11
40

30
40

37
82

28
46

66
忠

食
滷

味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建

興
路

一
段

88
號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60

00
0

林
忠

威
10

80
13

0

11
41

21
8

11
40

30
41

86
85

19
16

34
胖

子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泰
安

街
24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
杜

氏
紅

娥
11

00
62

1

11
41

22
4

11
40

30
42

78
85

19
77

57
馨

流
畫

飲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楊

新
路

一
段

25
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黃
馨

葦
10

80
90

6

11
41

20
1

11
40

30
39

70
85

19
97

82
平

成
炭

火
燒

肉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文
興

路
2段

33
2號

合
夥

餐
館

業
20

00
00

田
陳

顯
庚

10
81

01
8

11
41

22
6

11
40

30
42

99
85

30
39

49
尚

一
商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嘉

豐
二

街
1段

69
號

2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批

發
業

24
00

00
蘇

育
生

10
81

23
0

11
41

21
5

11
40

30
41

38
85

30
46

92
孜

妍
商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全
街

36
巷

1號
7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批
發

業
20

12
28

賴
逸

詩
10

90
12

2

11
41

23
0

11
40

30
43

41
85

30
79

39
燒

肚
商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嘉

豐
二

街
1段

78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30
00

0
潘

慧
嘉

10
90

42
3

11
41

20
1

11
40

30
39

65
87

44
55

57
元

品
商

舖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吳
濁

流
路

8 2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劉

元
鈞

10
91

01
6

11
41

21
0

11
40

30
40

82
87

44
58

51
俬

万
商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白

地
街

49
6巷

30
1弄

29
號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16
80

00
陸

思
彤

10
91

02
6

11
41

23
0

11
40

30
43

39
87

44
81

96
餵

你
開

鍋
小

吃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田
新

路
16

6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劉

欣
艷

10
91

22
1

11
41

21
5

11
40

30
41

42
87

45
09

51
清

新
茶

飲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中
華

路
68

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60
00

0
陳

惠
君

11
00

30
8

11
41

20
8

11
40

30
40

52
91

12
61

06
生

岦
資

訊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崙

里
科

大
一

路
5號

1樓
獨

資
電

腦
設

備
安

裝
業

10
00

00
徐

教
生

11
00

32
5

11
41

21
1

11
40

30
41

06
91

12
85

75
綠

野
浪

跡
工

作
室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隘

口
一

街
5號

4樓
之

1
獨

資
園

藝
服

務
業

10
00

00
陳

仁
真

11
00

51
3

11
41

21
6

11
40

30
41

29
91

12
93

84
天

使
雲

廚
小

吃
館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崙

里
博

愛
街

38
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4

00
00

陳
建

豪
11

00
60

2

11
41

21
5

11
40

30
41

41
91

13
03

81
幸

運
鑽

工
作

室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山
里

大
林

路
1之

3號
1樓

獨
資

資
訊

軟
體

服
務

業
24

00
00

葉
小

德
11

00
70

1

11
41

21
1

11
40

30
41

14
91

13
70

75
五

樓
五

號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華
里

榮
華

街
85

巷
3號

4樓
獨

資
化

粧
品

製
造

業
10

00
0

謝
璿

11
01

12
3

11
41

23
0

11
40

30
43

40
91

36
62

67
漁

樂
釣

具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道

化
街

52
巷

30
號

1樓
獨

資
漁

具
零

售
業

20
00

00
邱

德
光

11
01

20
1

11
41

21
5

11
40

30
41

49
91

36
66

26
友

宸
商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三

民
路

28
0號

1樓
合

夥
飲

料
店

業
50

00
0

吳
孟

璇
11

01
20

8

11
41

21
5

11
40

30
41

50
91

36
72

87
韓

家
國

際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埔
和

村
4鄰

11
3之

45
號

1樓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15

00
00

吳
翊

綾
11

01
22

1

11
41

23
1

11
40

30
43

79
91

37
27

04
星

葵
小

吃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自

強
南

路
2 1

1號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16
80

00
李

雨
璇

11
10

42
1

11
41

20
2

11
40

30
39

84
91

37
33

50
仝

匞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愛
勢

村
中

民
街

13
號

2樓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20
00

00
劉

麗
華

11
10

50
6

11
41

23
0

11
40

30
43

47
91

37
79

27
福

運
工

程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山

路
55

7號
獨

資
室

內
輕

鋼
架

工
程

業
10

00
00

許
鳳

嬌
11

10
82

9

11
41

20
2

11
40

30
39

80
91

38
16

11
利

澄
工

作
室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社

里
華

興
街

70
之

3號
5樓

合
夥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鄧

嬿
芝

11
11

03
1

11
41

23
1

11
40

30
43

53
92

51
04

18
鑫

芸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峨

眉
鄉

峨
眉

村
1鄰

峨
嵋

9之
6號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批

發
業

20
00

00
陳

治
平

11
20

32
3

11
41

22
9

11
40

30
43

27
92

51
13

51
光

之
美

國
際

商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四
座

里
內

思
路

61
巷

3號
2樓

獨
資

飲
料

批
發

業
10

00
00

周
秀

美
11

20
41

1

11
41

20
8

11
40

30
40

59
92

51
26

05
宇

門
臻

品
咖

啡
焙

煎
所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湖
口

村
湖

中
路

32
2號

合
夥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20
00

0
黃

正
宇

11
20

50
2

11
41

20
2

11
40

30
39

83
92

51
35

33
佳

坤
商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仁
和

路
98

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16
80

0
彭

釤
洒

11
20

51
8

11
41

20
3

11
40

30
40

04
92

51
35

76
光

明
飯

麵
館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光

明
路

20
2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徐

陳
秀

英
11

20
51

9

11
41

20
9

11
40

30
40

73
92

51
49

34
那

一
間

沙
茶

羊
肉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寧
路

1段
65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徐
培

峰
11

20
61

5

11
41

20
1

11
40

30
39

73
92

51
76

91
波

肉
商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仁
和

路
8號

獨
資

餐
館

業
24

00
00

楊
莊

玉
堃

11
20

81
5

11
41

22
4

11
40

30
42

79
92

79
54

99
太

乙
工

程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三

民
路

85
號

3樓
獨

資
五

金
批

發
業

20
00

00
王

威
鈞

11
21

01
9

11
41

21
5

11
40

30
41

39
92

79
71

02
裕

仁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北
平

里
11

鄰
大

平
窩

11
5號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20

00
00

傅
裕

仁
11

21
10

9

11
41

21
9

11
40

30
41

99
92

79
71

24
麵

對
現

食
館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仁

義
路

9 6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李

晶
11

21
10

9

11
41

22
3

11
40

30
42

63
92

79
79

80
第

一
富

運
彩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文

衡
路

42
9號

1樓
獨

資
運

動
彩

券
經

銷
業

20
00

00
張

諾
宣

11
21

12
8

11
41

21
5

11
40

30
41

44
92

85
85

36
四

季
美

學
館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嘉
豐

五
路

2段
27

號
1樓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楊

政
達

11
30

11
5

11
41

20
2

11
40

30
39

82
92

85
98

87
宸

耀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鷄
林

里
北

興
路

1段
56

6號
1樓

合
夥

住
宅

及
大

樓
開

發
租

售
業

20
00

00
張

志
安

11
30

11
6

11
41

22
9

11
40

30
43

21
92

95
99

36
聖

惠
工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和
興

村
德

興
路

69
2巷

12
號

獨
資

門
窗

安
裝

工
程

業
20

00
0

梁
志

鴻
08

51
20

4

11
41

21
2

11
40

30
41

15
93

06
74

77
楙

盛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縣

政
九

路
13

5巷
8號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曾

永
勝

11
30

61
9

11
41

20
3

11
40

30
40

06
93

07
57

43
優

崴
工

作
室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蘭
州

一
街

21
號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10
00

0
陳

羿
蓁

11
30

13
1

11
41

20
1

11
40

30
39

76
93

07
79

89
金

發
達

工
作

室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田

新
里

福
德

街
32

巷
23

號
獨

資
電

器
及

電
子

產
品

修
理

業
50

00
0

卓
尚

豪
11

30
32

8

11
41

22
9

11
40

30
43

20
93

08
12

25
志

盛
製

香
廠

歇
業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力
行

村
中

山
街

1段
23

1號
獨

資
祭

祀
用

品
零

售
業

30
00

郭
彭

馨
11

30
52

7

11
41

22
4

11
40

30
42

86
93

08
58

33
湜

尚
室

內
裝

潢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聯
興

里
聯

興
三

街
37

1巷
5弄

1號
1樓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20

00
00

藍
世

宗
11

30
8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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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印
日

期
：

1 1
5/

01
/0

1 
  

 

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歇
業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設

立
核

准
日

期

家
數

合
計

：
1 0

1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歇
業
登
記
清
冊

核
准

日
期

：
 1

14
/1

2/
01

 至
 1

14
/1

2/
31

 

11
41

21
1

11
40

30
41

05
93

08
76

08
勇

旭
工

程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商
華

里
公

園
路

1 8
5巷

2弄
35

號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4
90

00
朱

美
禎

11
31

00
7

11
41

21
1

11
40

30
41

16
93

08
78

04
佳

禾
果

禮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東
興

村
維

東
三

路
11

號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50

00
馬

愛
珍

11
31

01
1

11
41

23
1

11
40

30
43

78
95

18
44

22
一

椿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博

愛
街

27
7號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1
00

00
莊

雯
惠

11
31

12
5

11
41

22
2

11
40

30
42

28
95

18
44

85
楓

采
音

樂
坊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世
界

街
71

巷
43

號
2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
陳

欣
渝

11
31

12
6

11
41

22
2

11
40

30
42

38
95

18
64

41
祥

源
商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尚
仁

街
1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翁
茂

鎬
11

40
11

6

11
41

21
1

11
40

30
41

11
95

18
78

20
瓦

力
企

業
歇

業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橫

山
村

橫
山

街
2段

3巷
16

號
1樓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20

00
00

林
政

君
11

41
20

2

11
41

22
9

11
40

30
43

17
95

18
80

68
宏

泰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七
街

10
7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姜
宏

宇
11

41
2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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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8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155210044C 號 

 

主旨：公告 114 年 12 月份「冠陞工程行」等 125 家商業變更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冠陞工程行」等 125 家商業向本府申請商業變更登記，業經本府核准登

記在案。 

 

縣長 楊 文 科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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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變
更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變

更
項

目

11
41

20
1

11
40

30
39

74
02

68
83

15
冠

陞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明
星

路
22

0 號
獨

資
建

材
零

售
業

20
00

00
陳

珮
寧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41

20
1

11
40

30
39

58
72

70
31

34
匯

思
堂

文
化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文
林

村
柯

子
林

5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農
、

畜
、

水
產

品
批

發
業

20
00

00
廖

富
美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0
1

11
40

30
39

60
78

01
66

32
展

翌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義
村

成
功

路
36

6 巷
19

號
合

夥
汽

車
及

其
零

件
製

造
業

10
00

00
00

戴
振

任

名
稱

變
更

出
資

額
變

更

負
責

人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11
41

20
1

11
40

30
39

75
87

44
66

54
晉

碩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明
星

路
22

0 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20

00
00

陳
珮

寧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41

20
1

11
40

30
39

61
95

18
77

22
薩

摩
亞

商
繼

賢
資

產
管

理
諮

詢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光
明

路
12

6 巷
85

號
5樓

獨
資

一
般

投
資

業
24

00
00

黃
順

旺

11
41

20
1

11
40

30
39

72
99

00
20

43
聖

德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明
星

路
22

0 號
獨

資
建

材
零

售
業

40
00

00
黃

聖
德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41

20
2

11
40

30
39

94
60

18
84

05
文

禾
小

吃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興

路
1段

80
號

1樓
合

夥
其

他
餐

飲
業

80
00

0
許

巧
穎

其
他

負
責

人
改

名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41

20
2

11
40

30
39

63
78

77
93

21
曜

陽
工

程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福
興

路
８

３
９

巷
１

５
弄

２
０

號
獨

資
預

拌
混

凝
土

壓
送

工
程

業
10

00
00

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0
2

11
40

30
39

89
87

33
60

45
靜

思
人

旅
生

命
禮

儀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新

泰
路

78
巷

1 0
號

4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0

00
00

嚴
永

毅
名

稱
變

更

11
41

20
2

11
40

30
39

62
91

37
56

46
三

隻
羊

餐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德

盛
村

中
山

路
3段

47
巷

1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黃
智

義
所

在
地

變
更

11
41

20
2

11
40

30
39

05
93

07
89

25
一

丨
環

保
工

程
企

業
停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華
里

朝
陽

路
98

巷
6 號

1樓
獨

資
園

藝
服

務
業

20
00

00
翁

楚
鈞

11
41

20
2

11
40

30
39

92
93

08
25

75
師

爺
不

動
產

顧
問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嘉

豐
十

一
路

2段
12

7巷
13

號
10

樓
獨

資
管

理
顧

問
業

20
00

00
國

風
杰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41

20
3

11
40

30
40

13
02

77
06

92
文

忠
電

器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芎

林
村

文
忠

街
2之

1號
獨

資
電

器
零

售
業

10
00

0
黃

興
祥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0
3

11
40

30
39

99
02

78
99

52
廣

聯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員

山
村

中
興

路
13

4 巷
3號

獨
資

鋼
材

二
次

加
工

業
10

00
00

0
謝

承
澔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憑
證

申
請

11
41

20
3

11
40

30
40

05
41

16
80

50
麥

奇
多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中
正

東
路

28
3 號

獨
資

五
金

零
售

業
50

00
陳

旻
良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0
3

11
40

30
40

01
60

15
09

99
安

煦
馬

業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和
興

村
和

興
路

77
7 號

獨
資

畜
牧

場
經

營
業

20
00

00
林

芳
如

外
縣

市
遷

入

11
41

20
3

11
40

30
40

08
82

22
61

74
媚

力
丰

采
運

動
行

銷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勢
村

新
湖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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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3 樓

獨
資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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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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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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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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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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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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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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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新

竹
縣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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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成
德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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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資

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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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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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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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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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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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市
麻

園
里

麻
園

二
街

15
8 巷

21
弄

20
號

1樓
合

夥
食

品
什

貨
批

發
業

20
00

00
劉

國
棟

組
織

變
更

11
41

20
4

11
40

30
38

97
91

38
19

36
駟

寶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興

里
莊

敬
五

街
24

3 號
合

夥
飲

料
店

業
10

00
00

趙
翊

茹

出
資

額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11
41

20
4

11
40

30
40

27
95

18
76

45
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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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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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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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營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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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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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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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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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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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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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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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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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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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

郭
心

怡

所
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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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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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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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所

變
更

復
業

11
41

20
5

11
40

30
40

48
92

51
03

52
御

膳
堂

鴨
肉

飯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國

里
華

興
街

26
6 號

合
夥

餐
館

業
20

00
00

袁
莉

汶

出
資

額
變

更

負
責

人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11
41

20
5

11
40

30
40

28
92

79
97

82
笠

芸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興

安
里

縣
政

二
路

49
6 號

合
夥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鄭

承
甫

出
資

額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11
41

20
8

11
40

30
40

53
82

28
89

18
米

容
造

型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科
大

一
路

13
1 號

合
夥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20

00
00

黃
國

林

組
織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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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1
40

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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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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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莀

熙
設

計
製

圖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義
村

中
山

路
1段

13
3巷

32
弄

5號
獨

資
其

他
設

計
業

20
00

00
陳

楷
庭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增
資

變
更

11
41

20
9

11
40

30
40

68
09

81
53

70
活

力
美

鞋
吧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中
華

路
45

1 號
1樓

獨
資

（
鞋

類
清

洗
與

保
養

）
未

分
類

其
他

服
務

業
80

00
陳

彥
邦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0
9

11
40

30
40

75
48

41
25

70
大

義
商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新
庄

子
公

有
零

售
市

場
一

樓
獸

肉
類

第
六

號
攤

位
獨

資
畜

產
品

零
售

業
30

00
曾

台
博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0
9

11
40

30
40

61
61

34
12

38
草

地
囡

仔
食

堂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興

里
十

興
路

1段
37

3號
2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陳
韋

宇

11
41

20
9

11
40

30
40

67
92

50
86

86
城

市
海

洋
小

吃
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興

安
里

文
忠

路
41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林

志
成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0
9

11
40

30
40

63
95

18
50

61
竹

靖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柏
村

康
和

路
15

6 巷
31

號
1 樓

合
夥

園
藝

服
務

業
20

00
00

周
義

家

出
資

額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11
41

21
0

11
40

30
40

81
17

31
87

12
鴻

龍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村

達
生

路
10

3 號
1樓

獨
資

觀
賞

魚
零

售
業

15
00

00
葉

美
玲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41

21
0

11
40

30
40

88
31

59
51

68
愛

富
二

街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五

豐
里

五
豐

街
22

巷
5 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零

售
業

18
00

00
羅

傳
添

繼
承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1
0

11
40

30
40

97
72

79
45

08
順

鑫
玻

璃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隘

口
里

高
鐵

五
路

78
巷

6 號
1樓

獨
資

玻
璃

安
裝

工
程

業
12

00
00

0
陳

潔
琳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1
0

11
40

30
40

79
87

33
75

16
微

香
義

式
料

理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信

路
30

3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30
00

0
鄭

羽
珊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1
0

11
40

30
40

89
91

37
13

89
時

代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勢
村

明
德

街
17

9 號
1樓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20

00
00

温
吉

平
更

正

11
41

21
0

11
40

30
40

94
95

18
79

76
久

富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華
里

長
春

路
3段

27
2巷

9號
1 樓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4

00
00

林
鑫

隆

負
責

人
改

名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41

21
1

11
40

30
40

98
40

98
37

45
佳

輝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湖

口
村

祥
喜

路
25

5 巷
12

號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50
00

0
陽

霖
德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1
1

11
40

30
41

07
49

94
61

72
瑋

創
工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新

和
路

10
2 巷

6號
B

1樓
獨

資
五

金
批

發
業

24
00

00
張

志
偉

所
營

業
務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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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在

地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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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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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3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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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34
14

29
堤

鵘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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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藝

術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自

立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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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

2 弄
5號

獨
資

其
他

設
計

業
10

00
温

仟
卉

11
41

21
1

11
40

30
41

12
72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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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炫

駒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山
路

30
號

1 樓
獨

資
其

他
汽

車
服

務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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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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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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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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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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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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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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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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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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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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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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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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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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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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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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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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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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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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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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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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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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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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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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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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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德

里
博

愛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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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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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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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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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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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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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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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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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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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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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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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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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博

愛
街

57
7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劉

均
珮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1
5

11
40

30
41

52
95

01
57

99
金

炙
鵝

煙
燻

鵝
肉

專
賣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忠
孝

路
16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高

鵬
傑

名
稱

變
更

外
縣

市
遷

入

11
41

21
6

11
40

30
41

55
13

48
44

85
朝

陽
臭

臭
鍋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華
里

朝
陽

路
18

號
1 樓

合
夥

餐
館

業
20

00
00

陳
冠

惠

出
資

額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11
41

21
6

11
40

30
41

56
31

65
79

87
東

豐
臭

臭
鍋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豐
路

2段
22

2巷
2號

1樓
合

夥
餐

館
業

20
00

00
蔡

東
原

組
織

變
更

11
41

21
6

11
40

30
41

61
41

47
84

63
熱

老
巢

餐
飲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縣

政
十

街
10

0 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林

廷
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1
6

11
40

30
40

17
91

12
76

04
蜀

香
名

都
火

鍋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六
街

27
6 、

27
8 號

1樓
合

夥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0

何
玉

玲

繼
承

登
記

合
夥

人
變

更

11
41

21
7

11
40

30
41

75
72

79
14

26
燦

若
星

辰
美

甲
美

睫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大

同
路

37
號

獨
資

瘦
身

美
容

業
20

00
0

余
素

娜

名
稱

變
更

所
在

地
變

更

11
41

21
7

11
40

30
41

76
82

15
60

00
燚

飛
寨

露
營

區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五

峰
鄉

桃
山

村
白

蘭
31

1 號
之

7
獨

資
其

他
休

閒
服

務
業

50
00

0
曾

少
東

名
稱

變
更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1
7

11
40

30
41

77
92

94
26

11
福

泉
豆

花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仁
勢

村
中

正
路

一
段

33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古

文
軍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1
7

11
40

30
41

69
95

18
55

81
印

禾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旱

坑
里

上
樟

路
1段

53
5號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林
美

洲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1
7

11
40

30
41

71
99

00
19

66
不

老
居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尖
石

鄉
新

樂
村

10
鄰

煤
源

6 1
號

臨
獨

資
食

品
、

飲
料

零
售

業
10

00
0

林
靈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所
在

地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憑
證

申
請

11
41

21
8

11
40

30
41

96
09

88
38

54
潔

森
清

潔
服

務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文

林
村

文
昌

街
90

巷
7 弄

24
號

1樓
獨

資
建

築
物

清
潔

服
務

業
10

00
0

林
采

萱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1
8

11
40

30
41

88
21

52
13

64
弘

達
國

際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愛

勢
村

達
生

路
64

號
合

夥
自

動
控

制
設

備
工

程
業

32
00

00
0

廖
建

鈜

出
資

額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11
41

21
8

11
40

30
41

91
61

34
14

29
堤

鵘
計

劃
製

作
藝

術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自

立
街

17
巷

2 弄
5號

獨
資

其
他

設
計

業
10

00
温

仟
卉

名
稱

變
更

憑
證

申
請

11
41

21
8

11
40

30
41

92
87

44
91

04
佶

昇
水

電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白

地
里

中
正

西
路

19
8 8

號
1樓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0

00
00

黃
鈺

涵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41

21
8

11
40

30
41

73
91

37
75

46
嘉

興
早

餐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嘉

興
路

16
8 巷

3號
1樓

合
夥

餐
館

業
20

00
00

蔡
采

靈

組
織

變
更

增
資

變
更

憑
證

申
請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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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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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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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變

更
項

目

家
數

合
計

：
12

5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變
更
登
記
清
冊

核
准

日
期

：
 1

14
/1

2/
01

 至
 1

14
/1

2/
31

 
列

印
日

期
：

11
5 /

01
/0

1 
  

 

11
41

21
8

11
40

30
41

89
92

51
06

98
勝

利
早

餐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勝

利
八

街
1段

22
1號

1樓
合

夥
餐

館
業

20
00

00
王

廷
蔚

組
織

變
更

增
資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憑
證

申
請

11
41

21
8

11
40

30
41

87
92

51
87

29
東

越
空

調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三

重
里

三
重

路
43

巷
6 號

1樓
獨

資
儀

器
、

儀
表

安
裝

工
程

業
12

00
00

0
呂

美
昇

增
資

變
更

11
41

21
8

11
40

30
41

98
95

18
77

22
薩

摩
亞

商
繼

賢
資

產
管

理
諮

詢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光
明

路
12

6 巷
85

號
5 樓

獨
資

一
般

投
資

業
24

00
00

黃
順

旺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41

21
9

11
40

30
42

12
02

88
79

05
佳

賓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溪

州
里

中
正

西
路

13
1 6

號
1樓

合
夥

發
電

﹑
輸

電
﹑

配
電

機
械

製
造

業
10

00
00

0
劉

玉
嬌

出
資

額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合
夥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41

21
9

11
40

30
41

57
72

79
41

29
正

宇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嘉
興

路
１

４
８

號
一

樓
合

夥
廢

棄
物

清
除

業
20

00
00

陳
思

璇
組

織
變

更

11
41

21
9

11
40

30
42

04
82

28
81

63
良

舍
美

髮
沙

龍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嘉
勤

南
路

98
之

2 號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12
00

00
連

心
綝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41

21
9

11
40

30
42

16
87

34
09

77
漢

莎
森

林
早

午
餐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松
林

街
10

6 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80
00

0
陳

廷
歡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1
9

11
40

30
41

81
91

37
40

98
曜

成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文

山
里

福
祿

十
街

56
巷

5 號
合

夥
油

漆
工

程
業

30
00

00
0

成
秉

育

出
資

額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11
41

21
9

11
40

30
41

82
93

08
76

99
曜

成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文

山
里

福
祿

十
街

56
巷

5 號
1樓

合
夥

油
漆

工
程

業
20

00
00

劉
玲

均
組

織
變

更

11
41

22
2

11
40

30
42

40
40

98
05

79
寶

媽
咪

親
子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三

民
路

85
號

3 樓
合

夥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40

00
00

0
蕭

淑
真

所
在

地
變

更

11
41

22
2

11
40

30
42

39
42

16
77

54
福

壽
堂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嘉

興
路

12
4 號

1樓
合

夥
不

動
產

租
賃

業
20

00
00

林
保

光

出
資

額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11
41

22
2

11
40

30
42

19
47

12
38

54
京

祥
五

金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愛

勢
村

民
族

街
27

2 號
獨

資
五

金
零

售
業

50
00

宋
鴻

祥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2
2

11
40

30
42

34
72

70
26

29
大

覺
悟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至
善

路
32

號
1 4

樓
之

3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鄭

振
冬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41

22
2

11
40

30
42

36
91

36
73

85
林

芸
服

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仁

興
路

17
號

1 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20

00
0

張
澄

玲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2
2

11
40

30
42

27
91

38
16

96
一

分
耕

耘
烘

焙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科

大
一

路
10

2 號
3樓

獨
資

烘
焙

炊
蒸

食
品

製
造

業
50

00
00

郭
志

翔
增

資
變

更

11
41

22
2

11
40

30
42

14
92

50
70

75
賦

采
電

子
商

務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北
埔

鄉
外

坪
村

3鄰
7號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20
00

00
陳

世
廷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所
在

地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2
2

11
40

30
42

41
92

94
53

90
宏

旻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和

江
街

39
3 巷

66
弄

3 1
號

1樓
合

夥
租

賃
業

（
營

造
用

機
械

出
租

）
20

00
00

黎
彥

宏

所
在

地
變

更

增
資

變
更

11
41

22
2

11
40

30
42

22
95

18
73

84
饗

炭
食

堂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村
達

生
八

街
59

5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李

思
賢

11
41

22
3

11
40

30
42

02
02

77
04

06
亞

太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上

坑
村

7鄰
坑

子
口

50
5之

1號
合

夥
其

他
金

屬
製

品
製

造
業

20
00

00
邱

政
碩

所
在

地
變

更

11
41

22
3

11
40

30
42

17
02

79
64

06
東

大
排

骨
專

賣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華
里

東
寧

路
2段

34
0號

1樓
合

夥
飲

料
批

發
業

20
00

0
姜

永
隆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組
織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41

22
3

11
40

30
42

53
18

21
44

54
時

尚
家

具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村

中
興

街
55

巷
3 號

獨
資

家
具

、
寢

具
、

廚
房

器
具

、
裝

設
品

批
發

業
15

00
00

黃
玉

樹
外

縣
市

遷
入

11
41

22
3

11
40

30
42

58
19

65
26

20
松

峯
金

香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仁
義

路
8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零

售
業

10
00

0
黃

美
雲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繼
承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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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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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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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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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變

更
項

目

家
數

合
計

：
12

5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變
更
登
記
清
冊

核
准

日
期

：
 1

14
/1

2/
01

 至
 1

14
/1

2/
31

 
列

印
日

期
：

11
5 /

01
/0

1 
  

 

11
41

22
3

11
40

30
42

61
48

02
39

51
永

記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鷄

林
里

東
林

路
86

號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60

00
林

傑
雄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2
3

11
40

30
42

20
91

12
91

19
酷

比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北

斗
里

光
復

路
12

5 號
4樓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批
發

業
50

00
00

羅
林

軒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41

22
3

11
40

30
42

67
92

51
75

02
富

耘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仁
和

路
11

號
1 樓

獨
資

紙
容

器
製

造
業

20
00

00
陳

彥
如

所
在

地
變

更

11
41

22
3

11
40

30
42

57
95

18
30

42
可

愛
媽

寶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東

興
村

中
山

路
3段

77
0巷

7弄
5號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20
00

00
陳

旻
琦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41

22
4

11
40

30
42

81
02

74
78

77
清

河
號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新

埔
里

第
一

零
售

市
場

二
（

獸
肉

）
第

十
攤

位
獨

資
畜

產
品

零
售

業
50

00
林

裕
文

繼
承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2
4

11
40

30
42

74
42

16
80

91
晨

軒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科

大
一

路
86

號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20

00
0

曾
思

瑜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2
4

11
40

30
42

89
61

34
18

83
東

竹
電

料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仁

愛
里

北
興

路
2段

19
6巷

37
號

1樓
獨

資
自

動
控

制
設

備
工

程
業

10
00

00
王

振
懿

11
41

22
4

11
40

30
42

84
91

12
76

68
義

鑫
土

木
包

工
業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自
強

南
路

36
號

3 樓
獨

資
土

木
包

工
業

30
00

00
0

吳
振

棋
所

在
地

變
更

11
41

22
4

11
40

30
42

85
95

18
73

84
饗

炭
食

堂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村
達

生
八

街
59

5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李
思

賢
所

在
地

變
更

11
41

22
6

11
40

30
43

04
02

80
19

83
麥

登
服

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華

里
東

林
路

21
號

1 樓
合

夥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盧
俐

華

出
資

額
變

更

負
責

人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11
41

22
6

11
40

30
43

06
10

01
79

92
明

耀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舘
里

和
江

街
54

號
2 樓

合
夥

油
漆

工
程

業
24

00
00

彭
信

華

出
資

額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11
41

22
6

11
40

30
42

46
40

98
44

83
宜

軒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民
生

街
３

９
９

巷
１

６
號

一
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88
00

0
林

芹
宜

名
稱

變
更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2
6

11
40

30
43

01
41

47
85

28
典

澤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峨
眉

鄉
富

興
村

1鄰
忠

義
街

18
巷

3-
1號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0

00
00

嚴
羚

尹

繼
承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復
業

11
41

22
6

11
40

30
43

00
50

55
86

20
敢

緁
髮

型
沙

龍
名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興

里
光

明
六

路
東

二
段

35
3 號

1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80
00

0
張

存
侑

名
稱

變
更

負
責

人
改

名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41

22
6

11
40

30
43

03
61

34
18

83
東

竹
電

料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仁

愛
里

北
興

路
2段

10
3號

1樓
獨

資
自

動
控

制
設

備
工

程
業

10
00

00
王

振
懿

所
在

地
變

更

11
41

22
6

11
40

30
42

95
85

19
95

71
瑋

硯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國
里

中
正

西
路

47
號

3 樓
合

夥
不

動
產

租
賃

業
10

00
00

曾
金

豐

出
資

額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11
41

22
6

11
40

30
42

47
87

44
57

11
木

馬
夏

克
美

髮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國

里
中

正
西

路
16

3 號
獨

資
其

他
綜

合
零

售
業

50
00

0
陳

俐
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憑
證

申
請

11
41

22
6

11
40

30
42

09
92

50
71

03
長

宏
泰

電
子

商
務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北

埔
鄉

外
坪

村
3鄰

7號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20

00
00

陳
乾

富
所

在
地

變
更

11
41

22
6

11
40

30
42

94
93

08
28

09
老

瀋
陽

餐
飲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嘉
豐

南
路

1段
52

號
1樓

合
夥

餐
館

業
20

00
00

王
艷

軍

出
資

額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11
41

22
9

11
40

30
43

24
13

49
35

49
勝

大
汽

車
修

理
廠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東

興
村

16
鄰

東
和

路
9 6

巷
11

號
獨

資
汽

車
修

理
業

21
00

00
謝

福
海

繼
承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2
9

11
40

30
43

28
47

17
23

98
銘

輝
玻

璃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仁

安
里

1鄰
中

豐
路

二
段

93
號

獨
資

建
材

零
售

業
50

00
陳

柏
誠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2
9

11
40

30
43

19
92

50
77

58
探

吉
生

鮮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七
街

37
號

1 樓
獨

資
水

產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鄭
壬

洢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2
9

11
40

30
43

23
95

18
68

36
威

宏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頭

重
里

中
興

路
4段

90
0巷

35
弄

11
號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50

00
00

葉
宥

姍
增

資
變

更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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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變
更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變

更
項

目

家
數

合
計

：
12

5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變
更
登
記
清
冊

核
准

日
期

：
 1

14
/1

2/
01

 至
 1

14
/1

2/
31

 
列

印
日

期
：

11
5 /

01
/0

1 
  

 

11
41

22
9

11
40

30
43

18
99

01
39

83
勝

益
電

器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光
明

一
路

20
2 號

1樓
獨

資
電

器
零

售
業

25
00

00
李

彥
喬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3
0

11
40

30
43

30
50

69
12

27
凱

莉
服

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樂

里
榮

樂
街

65
號

一
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80
00

黃
恩

灝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3
0

11
40

30
43

48
82

28
80

65
丫

弟
咕

鴨
肉

麵
食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村
達

生
八

街
57

6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張

艷
芳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41

23
0

11
40

30
43

51
85

30
83

74
橘

子
碰

咖
啡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永
興

村
王

爺
坑

81
號

1 樓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60
00

0
黃

麗
香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41

23
0

11
40

30
43

44
91

69
70

98
東

優
二

手
王

國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舘
里

光
武

街
81

巷
9 2

號
3樓

獨
資

電
器

零
售

業
20

00
00

吳
書

妍
外

縣
市

遷
入

11
41

23
0

11
40

30
43

43
93

07
96

62
憶

萬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員

山
里

公
道

路
53

0 號
2樓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10
00

0
曾

憶
萬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41

23
1

11
40

30
43

62
47

30
15

28
立

發
紙

器
工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溪

州
里

新
溪

街
31

8 巷
18

號
獨

資
紙

容
器

製
造

業
24

60
00

林
聖

威

外
縣

市
遷

入

轉
讓

登
記

增
資

變
更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3
1

11
40

30
43

67
50

69
07

11
漫

黎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復
興

三
路

2段
16

8號
9樓

之
5

合
夥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批

發
業

16
80

00
巫

漢
敏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組
織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憑
證

申
請

11
41

23
1

11
40

30
43

77
87

45
90

67
四

季
鮮

果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舘

里
生

產
街

11
3 號

獨
資

蔬
果

批
發

業
10

00
00

李
奕

璋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外
縣

市
遷

入

11
41

23
1

11
40

30
43

82
91

12
99

49
邦

鼎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福
興

路
91

6 號
1樓

合
夥

日
常

用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林
黛

玲
組

織
變

更

11
41

23
1

11
40

30
43

49
92

79
97

07
金

濶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五

埔
里

安
石

街
19

巷
1 5

號
1樓

合
夥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零
售

業
20

00
00

劉
兆

耘

出
資

額
變

更

負
責

人
變

更

11
41

23
1

11
40

30
43

60
93

08
16

10
妍

柔
服

飾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山
村

榮
光

路
49

5 號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4

90
00

邱
芷

柔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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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2 日 

發文字號：府產城字第 1145214955B 號 

 

主旨：為公開展覽「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含

都市計畫圖重製）案」暨「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細部計畫（第四次

通盤檢討）（含都市計畫圖重製）案」，特此公告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第 28 條暨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自民國 115 年 1 月 14 日起 30 天。 

二、公開展覽地點： 

(一) 新竹縣政府產業發展處、竹北市公所。 

(二) 新竹縣都市計畫網（https://urbanplan.hsinchu.gov.tw/）「最新消息」或「都

市計畫公展書圖」。 

三、公開展覽說明會日期及地點：訂於民國 115 年 2 月 5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整於新竹縣政府前棟三樓第二會議室（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舉辦

說明會。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計畫案如有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

及地址向本府產業發展處提出。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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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發文字號：府勞福字第 1153930189 號 

 

主旨：茲公告辦理 115 年度新竹縣職場績優身心障礙者選拔活動實施計畫－【心中

有愛•職場無礙】如附件，即日起受理申請至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27 日止。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四十四條。 

公告事項： 

一、即日起受理 115 年度新竹縣職場績優身心障礙者選拔活動實施計畫－【心中

有愛•職場無礙】申請（如附件）。 

二、獎勵名額十名。 

三、獎勵事項：獲獎者每名獎勵金六千元，於本縣 115 年五一模範勞工表揚大會

辦理頒獎，表揚事宜另行通知獲獎者。 

四、受理報名及截止日期：即日起至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27 日止。 

五、注意事項：所有受獎者必須親自出席主辦單位所舉辦之頒獎典禮，當天未出

席受獎，視同棄權，不得要求補發獎金。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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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愛·職場無礙】 

115 年度新竹縣職場績優身心障礙者選拔活動實施計畫 

 

一、活動宗旨：由於身心障礙者對於身體上的障礙難免會缺乏自信心，而忽略了自 

己潛在的工作能力，期望藉由此獎勵能讓他們克服身體方面的障 

礙，提升他們的自信心，使身障朋友能以更正向、更積極的態度投 

入工作職場，也讓雇主從而認識與感受到身心障礙者的工作能力與 

態度，以減少身心障礙者優秀人才流失，共同創造愛與祥和的美好 

未來。  

二、遴選方式： 

(一)由本縣設立滿 2年以上之機關團體及民營企業以自行提報方式。 

(二)由本府委託辦理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員推薦之方式進行。 

(三)提報對象須於單位任職滿 1 年以上且目前仍在職中之新竹縣民，各單位提

人數上限最多以 2位為限。 

三、遴選條件： 

(一) 設籍於新竹縣 (以下簡稱本縣)十二個月以上並實際居住，並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112 年至今曾當選本縣之模範身心障礙勞工者，不得再參與選拔， 如

經發現即取消其資格。 

(二)具有優良事蹟或特殊貢獻之一經報章媒體報導或經服務單位推薦具有以下

事實者得為候選人： 

    1.積極奮進，努力不懈，充實自我，自立自強者。 

   2.發揮專長，學以致用，對精進專業知能，有卓越成效者。 

   3.熱心公益，回饋社會，對促進福利服務，有傑出貢獻者。 

四、評選方式：下列方式進行評選 

(一)評分項目： 

1.工作年資（20%）：勞保資料。  

2.工作表現（25%）：事蹟（報章媒體報導），獎狀。  

3.專業能力（10%）：學習證書、技術士證照等證明。 

4.工作態度與服務熱忱（45%）：含個人自傳、推薦單位意見。. 

      (二)審查機制： 

1.初審：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符合者 

2.複審：由勞工處內各科長或外聘委員組成三人以上評審小組進行複審，取

評審分數最高者前十名，由處長作成決議。 

      (三)專函通知獲獎者，於本活動公開表揚，每位獲贈獎勵金新台幣陸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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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附文件： 

     (一) 申請書。(附件） 

(二)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 

     (四)勞工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 

     (五)最近三個月內之本人戶籍資料。 

(六)服務單位或推薦單位意見。 

六、推薦注意事項： 

         (一)由推薦單位函送本府，入選人所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如

查證有虛偽造假之情事者，將取消其資格。 

                  (二)所有名單一經推薦參選不得更改，如獲入選，將安排頒獎

事宜。 

                  (三)所有受獎者必須親自出席主辦單位所舉辦之頒獎典禮，當

天未出席受獎，視同棄權，不得要求補發獎金。  

(四)受獎者同意將個人事蹟授權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不限時間、次數及地域之所有著作財產權利用權限，新竹

縣政府並得再授權第三人利用，並同意不對本府及其再授

權之人行使著作人格權，以供本府後續活動推廣使用。 

                  (五)凡提報單位為人民團體者，請檢附立案登記書。 

                  (六)本府保留隨時修改本活動各項內容之權利，活動內容與相

關辦法如有變動，將公布在活動網站上。 

六、受理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月 26 日止。 

七、表揚受獎活動日期及地點：另行通知獲獎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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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有愛·職場無礙 】  

115 年度新竹縣職場績優身心障礙者選拔活動實施計畫  

參選人推薦表 

 

參 選 人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請貼二吋半身 

正面照片一張 
身分證統一

編 號
 

出 生

日 期
 

聯 絡 電 話 學 歷 

地 址 

服 務 單 位

名 稱
 職稱  

服 務 年 資      年     月（依勞保年資證明填列） 

服 務 單 位

地 址
 

具 體 事 蹟

本格若不敷填寫，另行增頁使用 

 

 

 

 

 

 

 

推 薦 單 位

意 見

 

 

 

 

 

檢 附 文 件

1. 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及勞保年資證明（影本）。 

2. 工作相關照片 2張。 

3. 受推薦者同意書。 

4. 個人自傳 。 

5. 其他事蹟：經報章媒體報導、學習證書、技術士證照等證明文件 

事業單位章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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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人   自   傳 

 

本頁若不敷填寫，另行增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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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

本人＿＿＿＿＿＿＿＿於「【心中有愛·職場無礙 】115 年度新竹縣職場績

優身心障礙者選拔活動實施計畫」所投遞之個人事蹟、自傳、照片等文件，

所有受獎者同意將著作權屬主辦單位所有，授權各主辦單位得分別永久無

償在非商業性用途下，由各主辦單位或其授權之人將該事蹟拍攝成廣告或

錄製作 DVD，於國內外重製、散布、改作、編輯、公開演出，並於無線、有

線、衛星之類比數位電視頻道廣播電台、電影院、集會場所及電腦網路共

享平台(如:facebook、youtube.....等)上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及公開傳輸。

所有受獎者應配合參加各主辦單位所舉辦之頒獎典禮及其他宣傳推廣活

動，如經各該主辦單位同意或有正當理由無法親自參加，受獎者同意無償

授權各該主辦單位指定第三人公開演出受獎者之個人事蹟資料。

(其他公布於活動簡章之相關事項)

立書同意人(受推薦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請簽真實姓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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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5 日 

發文字號：府地籍字第 1154210010 號 

 

主旨：核准何亮霖地政士開業登記，公告周知。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何亮霖。 

二、事務所名稱：拓心地政士事務所。 

三、事務所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國盛街 299 之 3 號。 

四、證書字號：（114）台內地登字第 030008 號。 

五、開業執照字號：（115）竹縣地字第 000630 號。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6 日 

發文字號：府地籍字第 1154210026 號 

 

主旨：核准范志鵬地政士開業登記，公告周知。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范志鵬。 

二、事務所名稱：迦南范志鵬地政士事務所。 

三、事務所地址：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一段 26 號 4 樓。 

四、證書字號：（114）台內地登字第 030046 號。 

五、開業執照字號：（115）竹縣地字第 000631 號。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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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8 日 

發文字號：府地籍字第 1154210085 號 

 

主旨：註銷陳俊霖地政士開業執照 1 案，公告周知。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俊霖。 

二、事務所名稱：銀弘陳俊霖地政士事務所。 

三、事務所地址：新竹縣竹北市成功十三街 30 號。 

四、證書字號：（113）台內地登字第 029583 號。 

五、開業執照字號：（113）竹縣地字第 000606 號。 

六、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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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8 日 

發文字號：府地籍字第 1154210050 號 

 

主旨：本府辦竣地籍清理囑託登記為國有之土地，其權利人應自登記完畢之日起 10

年內，依規填具申請書向本府申請發還土地，公告周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 15 條第 2 項及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售辦法第

20 條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囑託登記為國有之土地標示、原登記名義人、囑託登記完畢日期、第二次標

售底價金額：詳見案附囑託登記國有公告清冊。 

二、公告起訖日期：自民國 115 年 1 月 12 日起至民國 115 年 4 月 11 日止共 3 個

月。 

三、得申請發還土地之期限：自土地登記完畢之日（詳如清冊）起 10 年內。 

四、土地權利人應依地籍清理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地政處申請發還。 

五、申請發還之土地，經審查無誤並公告期滿無人異議後，囑託登記為權利人或

全體繼承人所有。 

六、應發還之土地已為公用財產、處分或有其他無法發還之情事者，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應依該土地最後一次標售底價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並加

計自登記國有之日起儲存於保管款專戶之應收利息發給權利人土地價金。但

該土地因不可抗力滅失致無法發還者，不發給價金。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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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發文字號：府地籍字第 1154210145 號 

 

主旨：註銷陳美鳳地政士開業執照 1 案，公告周知。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 條規定及地政士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美鳳。 

二、事務所名稱：理鈞地政士事務所。 

三、事務所地址：新竹縣竹東鎮北興路二段 81 巷 2 號一樓。 

四、證書字號：（113）台內地登字第 029780 號。 

五、開業執照字號：（114）竹縣地字第 000629 號。 

六、註銷原因：遷入新竹市。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府地籍字第 1154210190 號 

 

主旨：核准黃雅慧地政士開業登記，公告周知。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黃雅慧。 

二、事務所名稱：婉喬地政士事務所。 

三、事務所地址：新竹縣竹北市福興路 755 巷 9 弄 27 號。 

四、證書字號：（115）台內地登字第 030243 號。 

五、開業執照字號：（115）竹縣地字第 000633 號。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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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毒防字第 1150650937 號 

 

主旨：委託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辦理本縣 115 年「二十四小時緊急精神醫療處

置服務計畫」，期限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2 項、精神衛生法第 49 條。 

公告事項： 

一、新竹縣政府委託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辦理本縣「二十四小時緊急精神醫

療處置服務計畫」項目，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提供二十四小時緊急精神醫療

處置服務，包含值機、線上諮詢、出勤訪視及評估服務。 

二、服務項目如下： 

(一) 查詢是否為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關懷訪視個案或過去訪視紀錄。 

(二) 運用高風險檢傷評分量表，評估緊急程度分級；依分級結果與當地醫療

資源，擬定護送就醫（精神病人、自殺企圖個案）及適當醫療處置建議

方案，提供送醫現場專業諮詢及現場處置建議。 

(三) 來電諮詢者所服務個案若符合護送就醫，聯繫協助就醫之收治醫院，請

依新竹縣市精神科夜間及假日急診照會值班表進行護送流程。 

(四) 來電諮詢者所服務個案若無法符合護送就醫，應提供來電諮詢者個案可

護送就醫情況為何及相關資源提供，並建立「疑似」個案處理流程。 

(五) 完成線上諮詢後，依個案需要分案轉介至衛生局（所）、警察局（社區

滋擾…）、社政（社福補助、救助…）或精神醫療機構（醫療處置或現

有精神醫療服務資源銜接，包含疑似或社區精神病人照護優化計畫等）

等單位，並進行後續追蹤、資源協助等處理。為掌握個案資源連結及病

情，於接獲電話諮詢後三天日曆天及 2 週後追蹤個案動態，確認醫療機

構或衛生局（所）已於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完成「護送就醫通報單」

登錄。 

(六) 人員教育訓練：含職前教育訓練及衛生福利部規定之緊急精神醫療處置

教育訓練要點相關課程教育訓練（至少半年 1 場）及督導，建立相關工

作手冊。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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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發字第 1148658474 號 

 

主旨：公告本府環境保護局委託「柏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5 年度新竹縣

環境教育暨綠色消費推動執行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旨揭計畫係協助本府環境保護局辦理下列事項之行政作業： 

(一) 推動環境教育輔導作業 

(二) 輔導機關綠色採購作業 

(三) 推廣民間企業及團體綠色採購作業 

(四) 推廣淨零綠生活作業 

二、委託期間自 115 年 1 月 1 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受託辦理單位：柏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 2 段

530 號 9 樓、530 號 9 樓之 1、530 號 10 樓之 1、532 號 9 樓，電話：02-

82281355。 

四、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電洽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資源發展科），電話

：03-5519345 分機 5105。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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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發字第 1148658476 號 

 

主旨：公告本府環境保護局委託「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辦理「115 年度新

竹縣頭前溪流域生態治理區成效評估暨教育推廣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旨揭計畫係協助本府環境保護局辦理下列事項之行政作業： 

(一) 新竹縣頭前溪流域生態治理區生態調查。 

(二) 新竹縣頭前溪流域生態治理區水量量測。 

(三) 新竹縣頭前溪流域生態治理區水質檢測。 

(四) 新竹縣頭前溪流域生態治理區底泥沉積物高度量測與底泥成份分析。 

(五) 新竹縣頭前溪流域生態治理工程處理效能評估。 

(六) 協助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營運與相關事務推廣。 

二、委託期間自 115 年 1 月 1 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受託辦理單位：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地址：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

196-1 號，電話：(03)452-1314。 

四、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電洽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資源發展科），電話

：(03)5519345 分機 5106。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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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發字第 1148658475 號 

 

主旨：公告本府環境保護局委託「柏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5 年度新竹縣

環境教育專案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旨揭計畫係協助本府環境保護局辦理下列事項之行政作業： 

(一) 全國環保志（義）工群英會執行計畫。 

(二) 環境日系列活動地方行政支援計畫。 

(三) 環保志（義）工群英會初賽地方行政支援計畫。 

(四) 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執行成效輔導查核及 24 條「限期辦理」相關作業計

畫。 

(五) 環境講習計畫。 

(六) 環境知識競賽計畫。 

(七) 環境教育志工培訓及運用計畫。 

(八) 新竹縣精進環教場所與強化教案內容推廣計畫。 

(九) 辦理 115 年新竹縣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補助計畫。 

二、委託期間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11 月 30 日止。 

三、受託辦理單位：柏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 2 段

530 號 9 樓、530 號 9 樓之 1、530 號 10 樓之 1、532 號 9 樓，電話：02-

82281355。 

四、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電洽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資源發展科），電話

：03-5519345 分機 5101。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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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廢字第 1148658548 號 

 

主旨：公告本府委託「秦泰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執行 115 年度「新竹縣一般廢棄物

綜合管理計畫」、「新竹縣掩埋場自主檢查及清除處理規費徵收查核計畫」，執

行期間如公告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本府依法委託「秦泰環境科技有限公司」辦理 115 年度「新竹縣一般廢棄物

綜合管理計畫」、「新竹縣掩埋場自主檢查及清除處理規費徵收查核計畫」，

執行本縣一般廢棄物處理策略研擬、檢討一般廢棄物管理及環境衛生相關自

治條例或規則、災害緊急應變作業、辦理廢棄物管理或精進相關教育訓練課

程及會議、公有掩埋場自主檢查及查核、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規費徵收查核

等工作業務，執行期間為 115 年 1 月 1 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 

二、旨揭公司地址：新竹縣竹北市文化里光明一路 496 號五樓，電話：(03)5536-

089。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電洽本府環境保護局一般廢棄物防治科，地址：新竹

縣竹北市光明五街 62 號，電話：(03)5519345 轉 5501。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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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廢字第 1148658549 號 

 

主旨：公告本府委託「富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115 年度「新竹縣一般廢

棄物源頭減量查核及市容管理改善工作計畫」、「新竹縣垃圾轉運及焚化底渣

監督稽查暨效能評估計畫」，執行期間如公告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本府依法委託「富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115 年度「新竹縣一般廢

棄物源頭減量查核及市容管理改善工作計畫」、「新竹縣垃圾轉運及焚化底渣

監督稽查暨效能評估計畫」，執行新竹縣環境清潔維護自治條例稽巡查及考

核、一般廢棄物源頭減量稽查核輔導、清潔隊業務及宣導作業、非農地環境

雜草巡查及宣導、垃圾轉運處理效能評估及管理查核、垃圾分類查核、焚化

再生粒料推動小組及研考、再生粒料推廣及教育訓練、回運焚化再生粒料相

關機構及使用地點監督查核與管理、焚化再生粒料各項網路申報作業，執行

期間為 115 年 1 月 1 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 

二、旨揭公司地址：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50 號 6 樓之 5，電話：（02）3765-

2101。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電洽本府環境保護局一般廢棄物防治科，地址：新竹

縣竹北市光明五街 62 號，電話：(03)5519345 轉 5501。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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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2 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業字第 1150650001 號 

 

主旨：公告本府環境保護局委託承晏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4 年度新竹縣

廢棄物棄置場址調查應變清理及管制計畫－第 1 次後續擴充」，執行期間自

115 年 1 月 1 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 

依據： 

一、廢棄物清理法第 74 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旨揭計畫主要辦理非法棄置場址緊急應變作業（包含非法棄置場址廢棄物樣

態調查及監（檢）測作業、場址廢棄物清理作業、清理場址監督及管理作業

、非法棄置場址之緊急應變措施等）、非法棄置場址管理作業、日夜間非法

棄置陳情案件通報及調查、非法棄置場址巡查、非法棄置場址申請案件審查

作業、非法棄置相關會議及教育宣導作業等。 

二、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疑問，請以書面向本府承辦機關（單位）洽詢。 

三、承辦機關（單位）：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事業廢棄物防治科） 

四、地址：30295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五街 62 號 

五、電話：03-5519345 轉 5402 

六、電子郵件：20099917@hchg.gov.tw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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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6 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管字第 1150650190 號 

 

主旨：公告本府環境保護局委託創境科技有限公司辦理「115 年度資源回收專案工

作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廢棄物清理法第 20 條及第 74 條、「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2 條之 1、「占用道路廢棄車輛認定基準及查報處

理辦法」及「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查報移置廢棄車輛作業原則」。 

公告事項： 

一、旨揭計畫係協助本府環境保護局辦理下列事項之行政作業： 

(一) 產生廢食用油之小型餐飲業產源與營運紀錄勾稽查核。 

(二) 產出廢潤滑油之機車行交付合格清運機構查核。 

(三) 占用道路廢棄車輛查報處理。 

二、委託期間自 115 年 1 月 1 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旨揭公司地址：新北市

板橋區重慶路 93 巷 29 號（1 樓），電話：（02）89539588。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電洽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電話：(03)5519345 分機

5906。 

四、本案屬查核輔導性質，不會推薦相關廠商協助辦理資收代辦事宜，倘若發現

前揭情事，歡迎逕向本府環境保護局政風室檢舉，檢舉專線(03)5519345 分機

5007。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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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6 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管字第 1150650138 號 

 

主旨：公告本府環境保護局委託創境科技有限公司辦理「115 年度資源回收體系輔

導及管考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廢棄物清理法第 20 條及第 74 條。 

公告事項： 

一、旨揭計畫係協助本府環境保護局辦理下列事項之行政作業： 

(一) 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販賣業者查核：包含環境部公告「應設置資源回收

設施之容器或乾電池販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連鎖速食店業者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應

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販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照明光源販賣業者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及其它應遵行事項

」、「應設置紙餐具回收設施之販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或其他環境部新增公告之規定。 

(二) 公告應回收廢棄物責任業者查核。 

(三)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稽查工作。 

二、委託期間自 115 年 1 月 1 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旨揭公司地址：新北市

板橋區重慶路 93 巷 29 號（1 樓），電話：（02）89539588。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電洽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電話：(03)5519345 分機

5903。 

四、本案屬查核輔導性質，不會推薦相關廠商協助辦理資收代辦事宜，倘若發現

前揭情事，歡迎逕向本府環境保護局政風室檢舉，檢舉專線(03)5519345 分機

5007。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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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7 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水字第 1150650250A 號 

 

主旨：公告本府環境保護局委託秦泰環技科技有限公司辦理「115 年度新竹縣飲用

水水質水源稽查監測暨水環境管理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2 項、飲用水管理條例第 5 條及第 15 條暨新

竹縣加水站水源供應許可管理辦法第 5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旨揭計畫係協助本府環境保護局執行辦理下列事項作業： 

(一) 本縣轄區公私場所設置供公眾飲用之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供飲用之非自

來水水質、包裝及盛裝飲用水水源水質採樣檢測與分析；遇災害或有污

染事件發生時，或遇特殊、臨時交辦或緊急配合案件，依飲用水管理條

例等相關規定執行淨水廠之原水、清水水質或飲用水水質處理藥劑等相

關項目抽驗。 

(二) 判定、索取有關資料是否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

定距離內之地區之核發證明。 

(三) 加水站水源許可之審核、索取有關資料及核發。 

二、執行期間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受託辦理單位：秦泰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地址：新竹縣竹北市環北路一段

107 巷 15 號 2 樓，電話：03-5536089。 

四、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電洽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水污染防治科），電話：

(03)5519345 分 5304。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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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2 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水字第 1150650471B 號 

 

主旨：公告委託「技佳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5 年度新竹縣水污染稽查

與水污費徵收查核及畜牧廢水氨氮回收推動計畫」，執行期間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 

依據： 

一、水污染防治法第 4 條。 

二、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 

三、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技佳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下列事項： 

(一) 事業廢水專案稽查管制工作：一般性稽查、陳情案稽查、水質採樣、水

污費徵收對象採樣、查核及催繳等作業。 

(二) 執行放流水標準加嚴對象之查核輔導或採樣工作。 

(三) 執行工業區內事業水污染防治管理、查核輔導或採樣工作。 

(四) 關鍵測站水質改善工作。 

(五) 生活污水污染削減專案工作。 

(六) 事業廢水自動監測（視）及連線傳輸系統等相關審（查）核及現場勘查

作業。 

(七) 水環境巡守隊運作、推動及輔導作業。 

(八) 推動畜牧糞尿資源化、稽查或採樣等工作。 

(九) 其他本府委託水污染防治業務相關交辦事項。 

二、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疑問，請以書面向本府承辦機關（單位）洽詢： 

(一) 承辦機關（單位）：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水污染防治科）。 

(二) 地址：30295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五街 62 號。 

(三) 電話：03-5519345 轉 5301。 

(四) 電子郵件：1003829@hchg.gov.tw。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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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2 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水字第 1150650470B 號 

 

主旨：公告本府委託承晏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5 年度新竹縣水污染防治

許可審查計畫」，執行期間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 

依據： 

一、水污染防治法第 4 條。 

二、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 

三、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旨揭計畫主要辦理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證（文件）申請相關審核、建

檔及製證作業、營建工地逕流廢水削減計畫審核及建檔作業、轄內事業或污

水下水道系統定期檢測申報資料審核及建檔作業、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

或人員相關審核及建檔作業、水措計畫或許可證（文件）辦理現場勘察作業

、水污染事業異常分析診斷查核作業、環工技師執行水污染簽證業務查核工

作、列管事業解列審核及建檔作業、辦理本計畫理管制延伸處分案件之行政

作業。 

二、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疑問，請以書面向本府承辦機關（單位）洽詢： 

(一) 承辦機關（單位）：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水污染防治科）。 

(二) 地址：30295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五街 62 號。 

(三) 電話：03-5519345 轉 5301。 

(四) 電子郵件：1003829@hchg.gov.tw。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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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2 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空字第 1150650489 號 

 

主旨：公告本府委託康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慧群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春

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承晏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康廷工程顧問企業有限

公司及柏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執行「115 年度新竹縣空氣品質綜合管理計

畫」等 10 項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執行期間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 

依據： 

一、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 

二、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 條。 

三、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 5 條。 

公告事項： 

一、本府委託康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5 年度新竹縣空氣品質綜合管

理計畫」，主要內容為本縣空氣品質維護及改善之規劃評估、各類空氣污染

源管制計畫之管考及成效分析。 

二、本府委託慧群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5 年度新竹縣固定污染源稽查

管制及空污費催補繳工作計畫」主要內容為辦理固定污染源稽巡查、空氣污

染物採樣檢測監督、許可審查及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費催補繳及徵收等

相關作業。 

三、本府委託慧群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5 年度新竹縣揮發性有機物污

染減量計畫」，主要內容為辦理固定污染源揮發性有機物污染稽巡查、空氣

污染物採樣檢測監督等相關作業。 

四、本府委託春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5 年度新竹縣移動污染源管制計畫」

，主要內容為辦理機車定檢站稽核、機車巡查及攔（檢）查、通知定期檢驗

、低污染車輛推動等作業。 

五、本府委託春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5 年度新竹縣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

測站檢驗計畫」，主要內容為辦理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測站檢驗及柴油車攔

（檢）查、場站稽查、目視判煙等作業。 

六、本府委託春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5 年度新竹縣空氣品質維護區暨科

技執法整合計畫」，主要內容為辦理本縣劃設空氣品質維護區背景調查、研

商、推動宣導及正式劃設後相關等科技執法稽查管制作業、民眾檢舉機動車

輛案件通知到檢及後續處分等行政作業。 

七、本府委託承晏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5 年度新竹縣營建工程稽查管

制計畫」，主要內容為辦理營建工程稽巡查、檢測作業及營建工程空氣污染

防制費相關作業。 

八、本府委託康廷工程顧問企業有限公司執行「115 年度新竹縣露天燃燒及環境

污染陳情案件稽查管制計畫」，主要內容為辦理露天燃燒稽巡查、公害陳情

案件受理、稽查採樣等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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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府委託柏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5 年度新竹縣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計

畫」，主要內容為辦理公私場所室內空氣品質調查、監測及輔導改善作業。 

十、本府委託柏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5 年度新竹縣空氣品質監（檢）測

計畫」，主要內容為辦理空氣品質及環境噪音人工監（檢）測作業。 

十一、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電洽本府環境保護局，電話：(03)5519345分機5202。 

十二、本公告委託執行事項未包含推薦特定廠商辦理污染防制或改善，或環境保

護相關書件代辦事宜，倘有發現前揭情事，歡迎逕向本府環境保護局政風

室檢舉，檢舉專線：(03)5519345分機5007。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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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水字第 1150650415B 號 

 

主旨：公告本府環境保護局委託晶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5 年度新竹縣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查證工作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2 項、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6 條、第 7

條、第 12 條第 1 項、第 25 條、第 26 條第 1 項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施

行細則第 4 條。 

公告事項： 

一、 旨揭計畫係協助本府環境保護局辦理下列事項 : 

(一) 執行轄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監督查核及採樣分析、調查資料彙整、緊急

應變作業。 

(二) 轄內農地、事業、灌溉圳路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污染來源查證、

污染研判與污染管理工作。 

(三) 辦理轄內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列管中場址（含公告與非公告場址

）之監督及查核（審查）工作。 

(四) 辦理轄內貯存系統查核管制與申報資料、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

審（備）查作業。 

二、 委託期間：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旨揭公司地址：台

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 30 號 8 樓，電話：02-25790020。 

三、 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電洽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承辦人員：蘇美娜，電

話：03-5519345 分機 5307。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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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業字第 1150650379 號 

 

主旨：公告本府環境保護局委託富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4 年度新竹縣

事業廢棄物稽查管制及資訊建檔計畫－第 1 次後續擴充」（案號：114-49-

1）」，執行期間自 115 年 1 月 1 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 

依據： 

一、廢棄物清理法第 74 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旨揭計畫主要辦理本縣事業廢棄物稽查管制作業及相關文件審查、廢棄物清

理專業技術人員審查、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審查及稽查、民

眾陳情案件、機關單位通報案件（含檢警環通報、攔獲廢棄物、剩餘土石方

清除機具等）、非洲豬瘟防疫專案稽查工作等。 

二、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疑問，請以書面向本府承辦機關（單位）洽詢。 

三、承辦機關（單位）：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事業廢棄物防治科）。 

四、地址：30295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五街 62 號。 

五、電話：03-5519345 轉 5405。 

六、電子郵件：9999632@hchg.gov.tw。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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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廢字第 1150650934 號 

 

主旨：公告本府委託「鼎泰環保有限公司」執行 115 年度「新竹縣巨大廢棄物回收

處理廠操作維護管理計畫」，執行期間如公告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 本府依法委託「鼎泰環保有限公司」執行 115 年度「新竹縣巨大廢棄物回收

處理廠操作維護管理計畫」，執行本縣巨大廢棄物回收處理廠之操作維護及

管理、維運二手巨大家具展售與物品定價與上架之前後臺整合系統等工作業

務，執行期間為 115 年 1 月 1 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 

二、 旨揭公司地址：苗栗縣銅鑼鄉銅鑼村民有路 1 號，電話：(07)798-6121。 

三、 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電洽本府環境保護局一般廢棄物防治科，地址：新竹

縣竹北市光明五街 62 號，電話：(03)5519345 轉 5501。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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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草案

預告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發文字號：府民戶字第 1143313062 號 

 

主旨：預告訂定「新竹縣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新竹縣政府及所屬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 13 點。 

公告事項： 

一、「新竹縣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逐條

說明及草案如附件。 

二、對於本修正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次日起 14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新竹縣政府民政處戶政科。 

(二)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 

(三) 電話：03-55181015 轉 2173。 

(四) 傳真：03-5559281。 

(五) 電子郵件：20043754@hchg.gov.tw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道路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 

新竹縣道路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自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六日制定；民國

九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修正，現行條文亟需通盤檢視與修正，爰擬具「新竹

縣道路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新增第四條第一項「本自治條例所稱道路命名，包含道路初次命名及既

有道路更名」（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因應現況若遇新增之道路命名，常將周邊重大建設及縣政推展列入命名

考量，調整文字以「發揚建設或縣政推展」取代「發揚中華民族精

神」、「宣揚三民主義」等用語，及加入同一鄉（鎮、市）既有道路名稱

避免重複或同音異字等命名原則，並增加既有道路更名方式（修正條文

第五條）。 

三、統一修正條文用字，「房屋」調整為「建築物」，並將「門牌號」、「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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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均調整為「門牌號碼」。（修正條文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

四、十九條）。 

四、因應巷弄編號預留不足、建物合併、新建戶型多樣化等情形，增訂門牌

編釘順序、附號編法及跨鄉（鎮、市）管理等規定；對於違章建築亦明

確編釘頇具備居住事實與設籍需求；建築物拆除或滅失時門牌應予廢止

法制化（修正條文第六條、第十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 

五、明確門牌整編及改編事由（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六、為防範私設門牌及不實編號，明訂戶政事務所得要求限期改善，逾期未

改者可處以新臺幣五千元罰鍰，並按次處罰（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七、調整門牌編釘與證明文件之規費標準規範，由本府另訂以符合法定程

序，刪除舊有定額收費文字（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八、道路命名及門牌編釘於本自治條例僅作原則規範，細節另定作業規定補

充說明（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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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辦理新竹縣(以下

簡稱本縣)各鄉（鎮、市）

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作

業，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一條 新竹縣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為統一本縣各鄉

(鎮、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

釘，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修正用語。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

機關為新竹縣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執行機關為鄉 

(鎮、市)戶政事務所（以下

簡稱戶政事務所）。 

 一、 本條新增。 

二、 明定執行機關為鄉

(鎮、市)戶政事務

所。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道

路包括路、街、巷、弄，其

區分原則如下：  

 一、寬度在十四公尺以上者

為路。  

 二、寬度在七公尺以上未滿

十四公尺者為街。  

 三、路街兩旁之通道寬度未

滿七公尺者為巷。  

 四、巷之兩旁狹小通道為

弄。  

   路或街得視長度及實

際需要而分段。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道

路包括路、街、巷、弄，其

區分原則如下：  

一、寬度在十四公尺以上者

為路。  

二、寬度在七公尺以上未滿

十四公尺者為街。  

三、路街兩旁之通道寬度未

滿七公尺者為巷。  

四、巷之兩旁狹小通道為

弄。  

   路或街得視長度及實

際需要而分段。 

條次變更。 

第四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道

路命名，包含道路初次命名

及既有道路更名。 

     道路之命名由戶政

事務所會同各該鄉(鎮、市)

公所(以下簡稱公所)辦

理。但跨兩鄉(鎮、市)之道

路應互相協調辦理。 

第三條 道路之命名由各鄉

(鎮、市)戶政事務所會同各

該鄉(鎮、市)公所辦理。但

跨兩鄉(鎮、市)之道路應互

相協調辦理。 

   前項命名應報經本府

核定。 

一、 條次變更。 

二、 說明道路命名之工

作內容定義及辦理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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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命名應報經本府

核定。 

第五條 道路之命名應按下

列原則辦理： 

一、東、西、南、北等方向。 

二、各該地區道路之數字序

列。  

三、易記憶辨認。  

四、具有下列意義者： 

（一）配合周邊重大建設或

縣政推展。  

（二）紀念對國家、社會、

鄉土有重大貢獻。 

（三）適合當地地理、史蹟

或習慣。 

（四）具有表揚善良之意

義。 

   同一路、街以同一直線

或弧線為準，其曲折部分得

另行命名。 

     前二項之命名，原則同

一鄉(鎮、市)避免與既有道

路之名稱重複或同音異字

等，以利通訊辨識。 

既有道路更名者，應經

公所取得設籍住戶戶長三

分之二以上書面同意，必要

時得召開協調會取得共

識，由戶政事務所報請本府

核定。 

第四條 道路之命名應斟酌

下列事項：  

 一、東、西、南、北等方向。 

 二、各該地區道路之數字序

列。  

 三、易記憶辨認。  

 四、具有下列意義者。    

（一）發揚中華民族精神

者。 

（二）宣揚三民主義者。 

（三）紀念對國家、社會、

鄉土有重大貢獻者。 

（四）適合當地地理、史蹟

或習慣者。 

（五）具有表揚善良之意義

者。 

   同一路、街以同一直線

或弧線為準，其曲折部分得

另行命名。 

一、 條次變更。 

二、 第一項第四款第

一、二目，因已非

當今社會實際需

要，故刪除之。 

三、 另現況若遇新增之

道路命名，常將周

邊重大建設及縣政

推展列入命名考

量，故增設第四款

第一目。 

四、 為避免道路名稱同

音異字，如「中興

路」、「忠興路」，導

致警消、郵差，因

地址發音同音異

字，造成誤會，影

響公務值勤，故新

增第三項。 

五、 新增既有道路更名

方式。 

第六條 巷（弄）以路、街（巷）

門牌號碼命名。但都市計畫

第五條 巷(弄)以路、街(巷)

門牌號次命名。但都市計畫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實務上常遇有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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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地區得以當地地理、習

慣或鄰近之史蹟命名。  

   巷（弄）之兩端，臨路、

街（巷）者，依所臨較寬路、

街（巷）之門牌號碼命名。

但長度二百公尺以上之

巷，得以其長度中心明顯處

為界，分別以兩端之路、街

門牌號碼命名。 

   編釘巷（弄）號，因預

留號碼不足，得使用緊鄰

巷（弄）口之建築物門牌

基本號碼編釘。 

以外地區得以當地地理、習

慣或鄰近之史蹟命名。 

   巷(弄)之兩端，臨路、

街(巷)者，依所臨較寬路、

街(巷)之門牌號次命名。但

長度二百公尺以上之巷，得

以該巷長度中心明顯處為

界，分別以兩端之路、街門

牌號次命名。 

釘巷、弄號時卻無號碼可

編之情況，故增訂第三

項，以配合實際。 

第七條 道路兩端或分段

處，應由道路管理機關豎立

路名標誌，並標示門牌起訖

號碼。 

第六條 道路兩端或分段

處，應豎立路名標誌，並標

示門牌起迄號次。 

一、 條次變更。 

二、 加入應由道路管理

機關豎立路名標誌

明確權責。 

三、 修正迄為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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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門

牌編釘，包含門牌號碼之初

編、整編、增編、合併及改 

編。由戶政事務所辦理。  

   門牌號碼之編釘，以

路、街為單位，分段者以段

為單位，雙面採奇偶制，依

道路起始方向左單右雙，單

面採順序制，其編釘起數點

依下列規定：  

一、輻射型路、街以市鎮中

心點為起數。  

二、方型路、街：  

（一）東西行者以東端為

起數。  

（二）南北行者以南端為

起數。  

（三）斜行者以東南端或

西南端為起數。  

（四）東、北或東、南兩

端成弧線者，以東

端為起數。 

（五）西、南兩端成弧線

者，以南端為起數。 

（六）西、北兩端成弧線

者，以西端為起數。 

三、僅一端能通行者，以能

通行之一端為起數。 

四、兩端通路、街之巷，以

臨較寬路、街之端為起

數。但於中心點分屬各

路、街者依銜接所屬

第七條 門牌號次之編釘，以

路、街為單位，分段者以段

為單位，雙面採奇偶制，單

面採順序制，其編釘起數點

依下列規定： 

一、幅射型路、街以市鎮中

心點為起數。 

二、方型路、街： 

（一）東西行者以東端為起

數。 

（二）南北行者以南端為起

數。 

（三）斜行者以東南端或西

南端為起數。 

（四）東、北或東、南兩端

成弧線者，以東端為起

數。 

（五）西、南兩端成弧線者，

以南端為起數。 

（六）西、北兩端成弧線者，

以西端為起數。   

三、僅一端能通行者，以能

通行之一端為起數。 

四、兩端通路、街之巷，以

臨較寬路、街之端為起

數。但於中心點分屬各

路、街者依銜接所屬

路、街之點為起數。 

五、弧線、矩形或多角形之

巷（弄）兩端共通於一

路、街（巷）者，以先

至之一端為起數。 

一、 條次變更。 

二、 為達事權明確，明

定門牌編釘內容及

由戶政事務所辦

理，爰新增第一項。 

三、 項次變更。原第一

項移列至第二項並

明定依照道路起始

方向左單右雙，讓

編釘門牌時有所依

據。 

四、 修正幅為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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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街之點為起數。 

五、弧線、矩形或多角形之

巷（弄）兩端共通於一

路、街（巷）者，以先

至之一端為起數。 

前項第二款第一目至第三

目之路、街，如分以東、西

或南、北路街者，以分路街

之點為起數。 

      前項第二款第一目至

第三目之路、街，如分以

東、西或南、北路街者，以

分路街之點為起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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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都市計畫以外地區

之門牌號，得以地名順自然

環境編釘。 

第八條 都市計畫以外地區

之門牌號，得以地名順自然

環境編釘。 

條次變更。 

第十條 建築物初次編釘門

牌，建築物所有權人或起造

人應檢附建造執照或其他

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辦理。 

  建築物增編、合併編釘門

牌，應檢附主管建築機關核

發許可文件辦理。 

    戶政事務所應依前項文

件所載戶數編釘門牌。 

 

第九條 建築物初次編釘門

牌，申請人應提出建造執照

或合法房屋證明辦理。建築

物增、改建編釘門牌，申請

人應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核准

增、改建之證明文件辦理。 

   領有主管建築機關核

准之建造執照者，各鄉（鎮、

市）戶政事務所應依所記載

之戶數編釘門牌；領有主管

建築機關核准增、改建之證

明文件者，各鄉（鎮、市）

戶政事務所應依所核准變更

之戶數編釘門牌。 

一、 條次變更。 

二、 為保障民眾權益，

明定申請人資格。 

三、 另建築物除原有增

建、改建外，也常

見合併樣態，遇合

併時，亦須提供主

管建築機關合併之

證明文件，將其明

定入法，讓戶政事

務所同仁有法依

循。 

四、 為文字敘述簡潔，

修正重複文字，讓

語句通順。 

五、 統一用語，爰修正

本條文房屋為建築

物。 

第十一條 建築物主要出入

口斜向兩道路銜接處者，其

門牌編釘如下：  

一、斜向路（街、巷）銜接

處者編入路。 

二、斜向街（巷）銜接處者

編入街。  

三、斜向南北行與東西行兩

路（街、巷）銜接處者，

編入南北行之路（街、

巷）。  

第十條 房屋正門斜向兩道

路銜接處者，其門牌編釘如

下： 

一、斜向路街銜接處者編入

路。 

二、斜向街巷銜接處者編入

街。 

三、斜向南北行與東西行兩

路（街、巷）銜接處者，

編入南北行之路（街、

巷）。 

一、 條次變更。 

二、 統一用語，爰修正

房屋為建築物，並

增加「主要出入口」

等文字，強化編釘

門牌時應以主要出

入口為編釘原則。 

101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一五年  第二期 

 

 

四、斜向東西行與東南至西

北行或西南至東北行兩

路（街、巷）銜接處者，

編入東西行之路（街、

巷）。 

五、斜向南北行與東南至西

北行或西南至東北行兩

路（街、巷）銜接處者，

編入南北行之路（街、

巷）。 

六、斜向東南行至西北行與

西南至東北行兩路

（街、巷）銜接處者，

編入東南至西北行之路

（街、巷）。 

四、斜向東西行與東南至西

北行或西南至東北行兩

路（街、巷）銜接處者，

編入東西行之路（街、

巷）。 

五、斜向南北行與東南至西

北行或西南至東北行兩

路（街、巷）銜接處者，

編入南北行之路（街、

巷）。 

六、斜向東南行至西北行與

西南至東北行兩路

（街、巷）銜接處者，

編入東南至西北行之路

（街、巷）。 

第十二條 道路兩旁之空地

或毀塌建築物待建之基

地，應預留門牌號碼，於建

築物申請編釘時，按預留門

牌號碼依序編釘。 

   前項門牌編釘後，因建

築物增建、改建或在連續門

牌號碼中間空地新建建築

物，而增加門牌者，應編前

端建築物門牌之附號，如○

之○號。 

第十一條 道路兩旁之空地

或毀塌房屋待建之基地，應

預留門牌號次，俟建築完成

後，順序編補。 

一、 條次變更。 

二、 為統一用語，爰修

正房屋為建築物。  

三、 為符合實務，避免

門牌號碼編釘紊

亂，爰修改現行條

文後段文字，讓文

意表達更清楚。  

四、 新增第二項，增加

門牌之門牌號碼編

定方式。 

第十三條 建築物門牌以地

面層主要出入口為基本

號，其地下層編為○○號地

下一層，二樓以上依次編釘

為○○號○樓，並以此類

推。如各樓層分隔二戶以

第十二條 房屋門牌以地面

層為基本號，其地下層編為

○○號地下一層，二樓以上

依次編釘為○○號×樓，如

各樓層分隔二間以上各以

門戶出入者，其門牌依序編

一、 條次變更。 

二、 為統一用語，爰修

正房屋為建築物。  

三、 為解決建築物座落

於跨鄉鎮市界線不

明之管轄問題，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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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各有獨立門戶出入者，

以其主要出入口或地面層

為基本號，其門牌依序編釘

為○○號地下○層之○，○

○號○樓之○。但二樓以上

號碼足夠編釘時，該樓層各

戶得依序編釘正號為○○

號○樓。 

     同基地內其他建築物

不予編釘，但必要時得編釘

附號。 

     同一建築物之側門、後

門不得重複編釘。 

 

為○○號地下×層之×，○○

號×樓之×。 

新增主要出入口五

字。  

四、 因應現行公寓大廈

二樓以上門牌編釘

方式，爰修正第一

項中間文字。另同

一棟大樓因佔地較

廣，有足夠預留門

號時，得依序編釘

正號為○○號○樓

（如:2號二樓、6

號二樓） 

五、 現行條文第二十條

第二項規範事項與

本條具相關性，移

列至第三項。 

第十四條 違章建築未處理

前，其門牌暫編為鄰近建築

物門牌之附號並加註「臨」

字。申請人資格及應附文

件，由本府另定之。 

第十三條 違章建築房屋未

處理前，其門牌暫編為鄰近

房屋門牌之附號並加註

「臨」字，如×之×號臨。 

一、 條次變更。 

二、 調整違章建築未處

理前編釘臨時門

牌，於作業要點另

規範。 

 第十四條 門牌編釘後，於道

路前端新建房屋者，其門牌

編釘為原前端房屋門牌之

附號，如×之×號。 

本條刪除。 

 

第十五條 下列情事應由土

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主動

通報轄區戶政事務所： 

一、 經依法拆除建築物。 

二、 房屋稅籍註銷或滅失

登記完竣。 

      建築物經拆除或滅失

 一、 本條新增。 

二、 新增門牌廢止之要

件，另建築物滅失

除戶政事務所發現

外，如因建築物依

法拆除或稅籍註

銷，土地或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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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門牌應予廢止。 

      前項建築物查有設籍

者，應依相關規定催告辦理

戶籍遷徙事宜。 

所有權人應依法通

報戶政事務所，健

全門牌資料完整

性。 

第十六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應辦理門牌整編：  

一、原編釘門牌號碼重複、

順序混亂或不合規定。 

二、道路或特定區域變更名

稱，原編釘之門牌不合

實際。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戶

政事務所得依申請或依職

權，查明後辦理門牌改編： 

一、建築物主要出入口方向

改變。 

二、原編門牌號碼重複或不

合規定。  

三、門牌號碼尾數為四。 

第十五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應辦理門牌整編： 

一、原編釘門牌號重複，

順序混亂或不合規定。 

二、道路或特定區域變更

名稱，原編釘之門牌，

不合實際者。 

一、 條次變更。 

二、 增訂第二項，戶政

事務所得依申請或

依職權改編門牌。 

三、 為避免門牌號碼編

釘紊亂，不合時

宜，爰新增門牌改

編要件。 

第十七條 辦理門牌整編

前，應由公所提供行政區域

圖，戶政事務所並應派員實

地調查，擬訂計畫後函報本

府核定。 

第十六條 各鄉（鎮、市）戶

政事務所辦理門牌整編應

先派員實地調查，訂定計畫

後報經本府核定。 

一、 條次變更。 

二、 為讓權責分明，及

簡化事權，請公所

提供整編之行政區

域圖，讓戶政事務

所得以依圖實際場

勘，讓整編工作更

加完善，並修正文

字，讓語意清楚。 

第十八條 整編門牌後，道路

名稱及門牌號碼有變更

者，應由本府公告；戶政事

務所應編造新舊門牌對照

第十七條 整編門牌後，道路

名稱及門牌號次有變更

者，應由本府公告，並編造

新舊門牌號次對照表函送

一、 條次變更。 

二、 為達事權明確，爰

新增戶政事務所應

編造新舊門牌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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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函送各有關機關配合改

註門牌地址。 

     前項變更，致人民土

地、建築物等相關權狀、商

業登記、營業牌照及其他證

照須配合改註者，各機關不

得收取費用。 

各有關機關。 

   前項因道路名稱及門

牌號次變更，致人民土地權

利書證、商業登記、營業牌

照及其他證照須改註者，各

機關不得收取費用。 

表，及各有關機關

配合改註門牌地

址。  

三、 刪除因道路名稱及

門牌號次等贅字。 

第十九條 建築物所有權

人、現住人、起造人、管理

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建築

物所在地戶政事務所申請

核發門牌證明書。 

第十八條 初次編釘門牌號

次之房屋所有權人、管理人

或使用人應向房屋所在地

戶政事務所申請編釘門牌

號次，並得請領門牌證明

書，但應負擔證明書規費，

其數額為每張新台幣二十

元。 

一、 條次變更。 

二、 依規費法第七條、

第十條規定，於第

二十一條另訂規費

收費標準，爰刪除

但書。  

三、 為符實務上請領門

牌證明書之適格申

請人，故明定之。 

第二十條 初編、整編、增

編、合併及改編之門牌，由

戶政事務所製作，並交付申

請人釘掛，未交付前，得先

印製紙質臨時門牌黏貼使

用。 

   前項門牌需釘掛於建

築物之正門左上方或其他

明顯易見之適當位置；建築

物所有權人、管理人或現住

人負有保管之責，不得任意

改釘、拆卸或掩蔽。 

   編釘之門牌脫落、遺失

或毀損不堪使用，建築物所

有權人、管理人或現住人應

申請補發或換發。 

第十九條 新編、改編或整編

門牌號，各鄉（鎮、市）戶

政事務所應按月訂製門

牌，並於三個月內派員釘

掛，在未釘掛前，應印製紙

質臨時門牌黏貼。 

   前項新編門牌之釘製

得向房屋所有權人收取規

費，其數額為每張新台幣四

十元。 

一、 條次變更。 

二、 戶政事務所製作門牌

並交付申請人釘掛，

明定門牌釘掛位置及

保管之責，故刪除第

一項後段。 

三、 現行條文第二十條第

一項修正移併第二

項。 

四、 依規費法第七條、第

十條規定，於第二十

一條另訂規費收費標

準，爰刪除第二項收

費規定。 

五、 新增第四項及第五

項，因應近來有不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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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申請門牌號碼或

張貼之門牌號碼與編釘建

築物不符者，轄區戶政事務

所通知建築物所有權人、管

理人或現住人限期拆除。 

   依前項規定通知限期

拆除，逾期未拆除者，處建

築物所有權人、管理人或現

住人新臺幣五千元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 

      前項行政罰得委任戶

政事務所辦理。 

業者私設門牌號碼或

偽造不符合編釘之門

牌號碼，故明定相關

罰則，以杜絕不法情

事發生。 

六、 新增第六項，裁罰得

委任戶政事務所辦

理。 

 第二十條 編釘之門牌，住戶

不得任意改釘、拆卸或掩

蓋，門牌編釘位置、規格由

本府另定之。 

   前項同一住戶房屋之

側門、後門不重複編釘。 

一、 本條刪除。 

二、 現行條文第二十條

第一項修正部分文

字並移列至第二十

條第二項。  

三、 現行條文第二十條第

二項修正部份文字並

移列至第十三條第三

項。 

第二十一條 各戶政事務所

依本自治條例規定核發門

牌證明書及門牌製作工本

費，其收費標準由本府另定

之。 

 一、 本條新增。 

二、 依規費法第七條、第

十條規定，新增收費

標準由本府另訂之。 

 第二十一條 機關、學校、工

廠之門牌，釘於面臨較寬道

路之正門，範圍內其他房屋

不編釘，但必要時得編釘附

號。 

一、 本條刪除。 

二、 現行條文修正並移列

至第十三條第二項。 

第二十二條 本縣道路命名  一、 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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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門牌編釘作業規定，由

本府另定之。 

二、 自治條例僅為原則規

範，將另定規定補充

說明。 

 第二十二條 編釘之門牌脫

落、遺失或毀損不堪使用，

房屋所有權人、管理人或現

住人應申請補發或換發。 

   前項補發或換發門牌

之規費數額為每張新台幣

四十元。 

一、 本條刪除。 

二、 現行條文第一項部

份修正並移列至第

二十條第三項。 

第二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自

公布日施行。 

第二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自

公布日施行。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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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道路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修正草案 

第 一 條 為辦理新竹縣（以下簡稱本縣）各鄉（鎮、市）道路命名及

門牌編釘作業，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執行

機關為鄉（鎮、市）戶政事務所（以下簡稱戶政事務所）。 

第 三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道路包括路、街、巷、弄，其區分原則如下

： 

一、寬度在十四公尺以上者為路。 

二、寬度在七公尺以上未滿十四公尺者為街。 

三、路街兩旁之通道寬度未滿七公尺者為巷。 

四、巷之兩旁狹小通道為弄。 

路或街得視長度及實際需要而分段。 

第 四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道路命名，包含道路初次命名及既有道路更

名。 

道路之命名由戶政事務所會同各該鄉（鎮、市）公所（以下

簡稱公所）辦理。但跨兩鄉（鎮、市）之道路應互相協調辦

理。 

前項命名應報經本府核定。 

第 五 條 道路之命名應按下列原則辦理： 

一、東、西、南、北等方向。 

二、各該地區道路之數字序列。 

三、易記憶辨認。 

四、具有下列意義者： 

(一)配合周邊重大建設或縣政推展。 

(二)紀念對國家、社會、鄉土有重大貢獻。 

(三)適合當地地理、史蹟或習慣。 

(四)具有表揚善良之意義。 

同一路、街以同一直線或弧線為準，其曲折部分得另行命名

。 

前二項之命名，原則同一鄉（鎮、市）避免與既有道路之名

稱重複或同音異字等，以利通訊辨識。 

既有道路更名者，應經公所取得設籍住戶戶長三分之二以上

書面同意，必要時得召開協調會取得共識，由戶政事務所報

請本府核定。 

第 六 條 巷（弄）以路、街（巷）門牌號命名。但都市計畫以外地區

得以當地地理、習慣或鄰近之史蹟命名。 

巷（弄）之兩端，臨路、街（巷）者，依所臨較寬路、街（

巷）之門牌號碼命名。但長度二百公尺以上之巷，得以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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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心明顯處為界，分別以兩端之路、街門牌號碼命名。 

編釘巷（弄）號，因預留號碼不足，得使用緊鄰巷（弄）口

之建築物門牌基本號碼編釘。 

第 七 條 道路兩端或分段處，應由道路管理機關豎立路名標誌，並標

示門牌貣訖號碼。 

第 八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門牌編釘，包含門牌號碼之初編、整編、增

編、合併及改編。由戶政事務所辦理。 

門牌號碼之編釘，以路、街為單位，分段者以段為單位，雙

面採奇偶制，依道路貣始方向左單右雙，單面採順序制，其

編釘貣數點依下列規定： 

一、輻射型路、街以市鎮中心點為貣數。 

二、方型路、街： 

(一)東西行者以東端為貣數。 

(二)南北行者以南端為貣數。 

(三)斜行者以東南端或西南端為貣數。 

(四)東、北或東、南兩端成弧線者，以東端為貣數。 

(五)西、南兩端成弧線者，以南端為貣數。 

(六)西、北兩端成弧線者，以西端為貣數。 

三、僅一端能通行者，以能通行之一端為貣數。 

四、兩端通路、街之巷，以臨較寬路、街之端為貣數。但如

中心點分屬各路、街者依銜接所屬路、街之點為貣數。 

五、弧線、矩形或多角形之巷（弄）兩端共通於一路、街（

巷）者，以先至之一端為貣數。 

前項第二款第一目至第三目之路、街，如分以東、西或南、

北路街者，以分路街之點為貣數。 

第 九 條 都市計畫以外地區之門牌號，得以地名順自然環境編釘。 

第 十 條 建築物初次編釘門牌，建築物所有權人或貣造人應檢附建造

執照或其他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辦理。 

建築物增編、合併編釘門牌，應檢附主管建築機關核發許可

文件辦理。 

戶政事務所應依前項文件所載戶數編釘門牌。 

第十一條 建築物主要出入口斜向兩道路銜接處者，其門牌編釘如下： 

一、斜向路（街、巷）銜接處者編入路。 

二、斜向街（巷）銜接處者編入街。 

三、斜向南北行與東西行兩路（街、巷）銜接處者，編入南

北行之路（街、巷）。 

四、斜向東西行與東南至西北行或西南至東北行兩路（街、

巷）銜接處者，編入東西行之路（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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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斜向南北行與東南至西北行或西南至東北行兩路（街、

巷）銜接處者，編入南北行之路（街、巷）。 

六、斜向東南行至西北行與西南至東北行兩路（街、巷）銜

接處者，編入東南至西北行之路（街、巷）。 

第十二條 道路兩旁之空地或毀塌建築物待建之基地，應預留門牌號碼

，於建築物申請編釘時，按預留門牌號碼依序編釘。 

前項門牌編釘後，因建築物增建、改建或在連續門牌號碼中

間空地新建建築物，而增加門牌者，應編前端建築物門牌之

附號，如○之○號。 

第十三條 建築物門牌以地面層主要出入口為基本號，其地下層編為○

○號地下一層，二樓以上依次編釘為○○號○樓，並以此類

推。如各樓層分隔二戶以上，各有獨立門戶出入者，以其主

要出入口或地面層為基本號，其門牌依序編釘為○○號地下

○層之○，○○號○樓之○。但二樓以上號碼足夠編釘時，

該樓層各戶得依序編釘正號為○○號○樓。 

同基地內其他建築物不予編釘，但必要時得編釘附號。 

同一建築物之側門、後門不得重複編釘。 

第十四條 違章建築未處理前，其門牌暫編為鄰近建築物門牌之附號並

加註「臨」字。申請人資格及應附文件，由本府另定之。 

第十五條 下列情事應由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主動通報轄區戶政事務

所： 

一、經依法拆除建築物。 

二、房屋稅籍註銷或滅失登記完竣。 

建築物經拆除或滅失時，門牌應予廢止。 

前項建築物查有設籍者，應依相關規定催告辦理戶籍遷徙事

宜。 

第十六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辦理門牌整編： 

一、原編釘門牌號重複，順序混亂或不合規定。 

二、道路或特定區域變更名稱，原編釘之門牌不合實際。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戶政事務所得依申請或依職權，查明後

辦理門牌改編： 

一、建築物主要出入口方向改變。 

二、原編門牌號碼重複或不合規定。 

三、門牌號碼尾數為四。 

第十七條 辦理門牌整編前，應由公所提供行政區域圖，戶政事務所並

應派員實地調查，擬訂計畫後函報本府核定。 

第十八條 整編門牌後，道路名稱及門牌號碼有變更者，應由本府公告

；戶政事務所應編造新舊門牌對照表，函送各有關機關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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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註門牌地址。 

前項變更，致人民土地、建築物等相關權狀、商業登記、營

業牌照及其他證照頇配合改註者，各機關不得收取費用。 

第十九條 建築物所有權人、現住人、貣造人、管理人或利害關係人得

向建築物所在地戶政事務所申請核發門牌證明書。 

第二十條 初編、整編、增編、合併及改編之門牌，由戶政事務所製作

，並交付申請人釘掛，未交付前，得先印製紙質臨時門牌黏

貼使用。 

前項門牌需釘掛於建築物之正門左上方或其他明顯易見之適

當位置；建築物所有權人、管理人或現住人負有保管之責，

不得任意改釘、拆卸或掩蔽。 

編釘之門牌脫落、遺失或毀損不堪使用，建築物所有權人、

管理人或現住人應申請補發或換發。 

未經申請門牌號碼或張貼之門牌號碼與編釘建築物不符者，

轄區戶政事務所通知建築物所有權人、管理人或現住人限期

拆除。 

依前項規定通知限期拆除，逾期未拆除者，處建築物所有權

人、管理人或現住人新臺幣五千元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前項行政罰得委任戶政事務所辦理。 

第二十一條 各戶政事務所依本自治條例規定核發門牌證明書及門牌製作

工本費，其收費標準由本府另定之。 

第二十二條 本縣道路命名及門牌編釘作業規定，由本府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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